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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能源市場的持續變動下，許多先進國家已紛紛發展出可考量能源安全、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綜合性指標系統，取代傳統僅以供給面為主的能源安全指

標，以有效評估一國整體能源情勢的發展及其影響。然而相對上，台灣卻尚未見

到一套可以有效評比能源使用對國家經濟成長及產業競爭、能源可取得性與多樣

性以及環境永續發展等不同構面的績效表現之指標系統，使得主事者在檢視能源

部門對於國家發展的貢獻程度時，常流於空談，也不利於與競爭對手國做出相對

比較。 

而近年來，國內將面臨既有核能電廠屆齡除役與核四廠封存、火力電廠空氣

汙染物與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再生能源土地難尋與供電穩定度不足、能源儲發輸

設施建置不易與國際能源價格劇烈波動等內外挑戰，能源供給、能源消費與能源

系統的基礎設施等三大系統也都呈現日益脆弱的趨勢。而國內也缺乏一套全面且

易懂的能源系統脆弱度指標，做為事先預警及因應、事後追蹤並檢討的參考，政

府、產業與一般大眾對於能源情勢看法不一、政策走向莫衷一是，最終可能會造

成能源系統受到衝擊，同時也對工商活動、經濟成長及民眾生活品質帶來衝擊。 

爰此，為彌補前述的資訊缺口，本社自 105 年起，與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合作，進行「能源建構績效指標」與「能源經濟脆弱度」兩套評估指標的研究。

前者遵循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 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EAPI)之方法論，可呈現我國能源部門績效表現及其於國際間

相對排名；後者則將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energy Council, WEC)的能源脆弱度

評估方法論，以我國國情進行調整，並可清楚呈現國內能源系統脆弱程度。本社

並於今(2017)年 8 月 10 日召開「我國能源安全指標」研討會，由本社與中經院研

究團隊、台經院、原委會核能研究所等國內重要能源政策智庫，分別發表研究成

果；當天另以圓桌論壇方式，分析國內能源現況，並提出政策建言。此外，本社

與中經院共同研究成果也在改寫後，分別發表於第 15 屆國際能源經濟學會歐洲

年會(15
th

 IAEE European Conference)及台灣能源期刊 106 年第 4 卷第 4 期。 

本社特別感謝國立中央大學梁啟源管理講座教授擔任本研究之召集人，同時

也非常感謝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團隊的投入與協助。未來本社仍將秉

持公益智庫的腳色，繼續投身國家能源的重要議題，促成國家邁向永續發展的大

道。 

前言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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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 1998 年與 2005 年兩次全國能源會議，除檢視我國既有的能源政策與能

源結構發展方向，也強調能源政策的研訂須兼顧經濟發展、能源供應及環境保護

之 3E 策略，因此建構能源經濟指標，得以呈現我國能源、環境和經濟等面向之

績效表現，同時進行國際排名，瞭解我國在國際間之相對位置有其必要性。其次，

依據 2009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能源不僅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更具國家安

全的戰略重要性，各國視能源安全等同國家安全，故應提升能源安全議題位階，

重點之一即在建立預警指標，以進行風險管理與應變機制。 

故本報告參考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之能源建構績效

指標架構（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EAPI），以呈現我國在能源、環

境和經濟等三構面之績效表現，並進一步完成跨國比較，掌握我國過往於經濟發

展、能源供應及環境保護等相關策略之推動成效。此外，本報告另參考世界能源

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 2010）和 Frondel and Schimdt（2013）之分析架構，

以初級能源供應、基礎設施和最終能源消費等構面，並考量我國本土能源系統的

特性進行修改，量化我國能源系統的脆弱程度，組成包括三大構面與十五項次指

標，並經過標準化方式以 0-100 量化呈現，數值愈高表示相關風險愈高，脆弱度

亦愈高。再者，考量能源系統本為一體，若是任何一個構面出現問題，就對整體

能源系統帶來衝擊，故總能源脆弱度以取各構面脆弱度最大值來呈現，從而解析

我國歷年能源脆弱度變化，並據以提出因應策略。 

在能源建構績效指標方面，實證結果顯示 2017 年台灣總指標排名於 128 個

國家中名列 62，相較 2016 年進步 1 名。以能源部門在經濟成長與發展面的表現

來看，台灣在國際排名不差，排名為 47，主因在於較高的能源生產力與偏低的工

業電價等，惟汽柴油的扭曲程度屬於後段班，顯示我國的油品稅率離最適稅率仍

有一段差距，故維持合理油價調價機制有其必要性；再以能源部門在環境永續面

的表現來說，台灣在 128 國中僅排名 110 名，主因在於無碳能源占比偏低加上空

氣污染排放數值偏高，建議應提高低碳或無碳能源使用，並且加強空氣污染管制；

至於能源部門在能源取得與安全方面的績效則取得了 46 名的表現，主因在於電

氣化程度和供電品質較佳，然而應該注意的是，2017 年的排名相較 2016 年退步

7 名，如何穩健地增加自產能源比重，降低能源淨進口比重，是提高我國在此分

項績效表現的政策重點。 

就能源脆弱度部份，1990 年初至 2017 年第二季間，我國初級能源供應脆弱

度受惠於進口來源的多元化，由 90.16 大幅降至 32.46；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則因

國際能源價格劇烈波動，僅從 85.79 小幅降為 80.54，呈現偏高與震盪態勢；而基

礎設施脆弱度由 65.54 躍升為 97.94，原因在於天然氣消費持續增加，現有輸儲設

備應接不暇，加上電源開發不順，使我國備用與備轉容量率屢創新低。簡言之，

我國總能源脆弱程度的變化，長期受基礎設施面的完備性及需求面的國際能源價

格變化影響，近年更因電力和天然氣基礎建設不足，總脆弱度已接近 1990 年代

缺電危機、2004-2008 年國際能源價格大漲等重大事件時的高點，此為本報告建

立之能源脆弱度所顯示的政策意涵，與傳統只著重供應面的能源安全指標之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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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而未來政府要達成能源轉型政策的目標，宜務實評估期程，並保有彈性空間，

妥善運用各類發電機組；而應對供電缺口所採行的短期措施，仍應考慮成本與環

境承受能力。其次，當務之急為加速增設天然氣接收站、管線及儲存設備，以降

低供氣中斷的風險。再者，偏高的負載率加上偏低的備轉容量代表抑低尖峰負載

空間有限，且機組長期高負荷運轉而難以檢修維護，加上長期存在的區域電力供

需失衡狀況，加深電網脆弱度，故增加電力供應及平衡區域供電才是治本之道。

此外，為推動再生能源，宜早日推動將再生能源有效併入電網的措施，以降低對

電力系統穩定性的影響，並讓民眾瞭解其成本對電價的必然影響。最後，提升能

源效率仍為降低消費面脆弱度的有效方式，政府不宜再補貼能源價格，透過能源

價格合理化反映真實成本，才能導正能源用戶的消費行為，進而增進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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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6 年能源統計年報，我國進口能源依存度超過 97%，

顯示出我國能源自主性甚低且易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影響的特性。對照我國能源

進口值占 GDP 比率和國際油價走勢，我國能源進口值占 GDP 比率由 1996 年之

2.78%，於 2014 年達 12.26%，至 2016 年時則因國際能源價格下跌，能源進口值

占 GDP 比率已降至 5.78%，同期間西德州中質原油(WTI)的年均價格亦由 22.1 美

元/桶增加至 99.1 美元/桶，至 2016 年時年均價格則下跌為 43.3 美元/桶，可知兩

者具高度一致性。(見圖 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2016 年能源統計年報、本報告繪製。 

圖 1 我國能源進口值占 GDP 比率和國際油價走勢 

鑑於我國能源安全易受國際能源經濟情勢影響，政府自 1973 年公布「台灣

地區能源政策」以來，持續依循全球局勢修訂國內能源政策。例如 1994 年於聯

合國總部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及 1997 年 UNFCCC 第三次締約國

會議(3
rd

 Conference of Parties to the UNFCCC, COP3)所通過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1」，使得溫室氣體減量議題倍受重視，促使政府分別於 1998 年與 2005

年辦理全國能源會議，以因應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對我國之影響。在兩次會

議中，除檢視我國既有的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方向，也強調我國能源政策的

研訂須兼顧經濟發展、能源供應及環境保護之 3E 策略。(謝惠子，2004、2008；

                                                 
1
 京都議定書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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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2009
a、2009

b
) 

其後，政府於 2008 年 6 月宣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設定兼顧「能源安全」、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政策目標，並於同年 9 月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節能減碳行動方案」，並在 2009 年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中，針對永續發展與

能源安全、能源管理與效率提升、能源價格與市場開放、能源科技與產業發展等

核心議題進行討論。再於 2009 年 7 月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鼓勵發展潔

淨能源，促使我國再生能源推廣目標持續提升。然而，由於日本福島核災事件，

影響國內能源政策走向，政府於 2011 年 11 月制訂「新」能源政策，規劃 2025

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995.2 萬瓩)，並推動「千架海陸風力機」計畫和「陽光屋

頂百萬座」計畫，作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的措施。爾後再於 2014 年 1 月將我國

再生能源推廣目標提高到 2030 年總裝置容量達(1,375 萬瓩)。此外，2015 年初的

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中，就需求有效節流、供給穩定開源、環境低碳永續等構面

提出總結建議，包含能源效率及能源節約、推廣再生能源發展、呼應全球減碳願

景，並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課題、預先響應該年年底將召開的 UNFCCC 第 21 次

締約國會議(COP 21)
2。並且於 2015 年 9 月自發性地公布我國「國家自定預期貢

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的減量目標。(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2008；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
a、2009

b、2009
c、2009

d；經濟部能源局，

2008、2015) 

後於 2016 年 5 月，新政府提出「永續的能源與資源管理」政策，設定至 2025

年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將達 2,742 萬瓩(27.42GW)，以及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

電量達 20%之政策目標。且為加速再生能源發展，特制訂「風力發電 4 年計畫」

和「太陽光電推動 2 年計畫」，預計於 2025 年完成 120 萬瓩(1,200 MW) 的陸域

風場設置與 300 萬瓩(3,000 MW)的離岸風場設置，以及於短期內達到太陽光電系

統設置量 152 萬瓩(1,529 MW)，長期的設置目標則為 2,000 萬瓩(20 GW)，如表

1 所示。 

表 1 至 2025 年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能源別 

蔡英文政府目標 馬英九政府目標 
裝置容量增幅 

(%) 
裝置容量 

(萬瓩) 

發電量 

(億度) 

裝置容量 

(萬瓩) 

發電量 

(億度) 

太陽光電 2,000 250 620 78 222.6 

風力 
陸域 120 29 120 29 0 

離岸 300 111 200 67 50 

地熱能 20 13 15 10 33.3 

生質能 81.3 59 81 59 0 

水力 215 48 215 48 0 

燃料電池 6 5 N/A 0 N/A 

總計 2,742 515 1,251 292 119.2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2
 COP 21 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在法國巴黎舉行，並通過「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取

代京都議定書。其主要內容為：控制全球平均升溫在 1.5~~2.0℃之內，以減少氣候變遷的風險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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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府能源政策制訂與發展方向，可預期基載電源占電力系統比重將持續

降低。由台電備轉容量率數值可發現，隨著經濟發展、民生生活品質提升、電力

供應規劃及氣候條件等因素，電力備轉容量率自2010年之後呈下降趨勢(如圖2)，

漸趨緊澀。根據台電統計，歷年備轉容量率前 10 低，有 7 次發生在 2016 年，表

示電力供給越顯不足，台電備轉容量燈號屢屢逼近限電狀況3。是故，現階段發生

電力短缺可能性相當高，而假使發生電力短缺時，對產業和民生之影響將十分顯

著，亦影響國家能源安全。 

能源不僅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更具國家安全的戰略重要性，各國視能源

安全等同於國家安全，故應將能源安全議題位階提升及建立安全預警指標，以進

行風險管理與應變機制4。而國內在能源低度自主性下，仍需持續面臨國際能源價

格波動和國內能源轉型之挑戰，惟現階段尚無一系統性指標可完整顯示我國能源

安全程度與變化。故本文回顧國際機構對於能源安全之定義與評估一國能源安全

之方法論，並分別提出「能源建構績效指標」與「能源經濟脆弱度」的兩套評估

成果。其中，前者遵循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方法論，其

編製結果可呈現我國能源部門的績效表現及其於國際間相對排名；而後者則以世

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energy Council, WEC)的方法論為架構，再配合我國國情進

行方法論的調整，而其成果則可清楚呈現國內能源系統脆弱程度。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圖 2 台灣 2004-2016 年備轉容量率曲線 

 

                                                 
3
 依據台電備轉容量率燈號說明：備轉容量率大於等於 10%為系統供電餘裕充足；備轉容量率 10%~6%

之間為系統供電吃緊餘裕緊澀；備轉容量率小於等於 6%為系統限電機率增加；備轉容量 90 萬瓩以下為

限電警戒；備轉容量 50 萬瓩以下為限電準備。 
4
 2009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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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一、 能源安全定義 

傳統的能源安全定義強調一國能源供應的穩定程度與使用者享用能源服務的

可及程度。例如：Patterson(2008)認為「政治家所擔憂的能源安全，關注於石油

和天然氣的進口供應」，而提供能源服務，例如照明、冷暖氣、冷凍、烹飪或其

他能源服務等，則非重點。不過上述看法不為 Noel 與 Findlater(2010)所苟同，他

們定義能源安全包括了(特定)能源服務的可取得性，認為「天然氣供應安全是指

在發生天然氣供應中斷情況下，一個國家能源供應系統仍可滿足對能源服務需求

的能力 」。而 Haluzan(2013)則認為最佳的能源安全定義應為「在給定時段內(長

期或短期)，能源消費所需自然資源的可及性。此外，能源安全並不僅指一個國家

能夠擁有的能源資源數量，還涉及適當的能源分配網絡 (Adequate Energy 

Distribution Network)」。 

除了上述傳統從能源供應面出發的能源安全定義之外，能源價格的水準或其

變動也會對一國的能源安全造成影響，Winzer(2012)即整理了不少討論能源價格

對能源安全影響的文獻。例如：Intharak et al.(2007)認為「在能源價格處於不會對

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的水準時，能夠保證能源供應的可持續性和及時性」。

Rutherford et al.(2007)則認為能源安全代表「和能源相關的商業風險普遍較低，即

指在能夠預測的價格水準下，可迅速取得穩定的電力/能源供應，並且不受主要價

格上漲的威脅、電壓不足(Brownout)或外部帶來的限制等」。而 Bohi et al.(1996)

則指出「當能源價格或能源可及性改變，導致社會福祉發生減損，則表示能源不

安全」。 

爰此，國際上的主要機構綜合了上述的考量，認為能源供應的穩定性與能源

價格的可負擔性均為衡量國家能源安全程度之重要面向，並據以定義何謂能源安

全。例如：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定義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為「在可負擔的價格下能夠不間斷地取得能源」，且能源安全包含許多面

向。長期下之能源安全主要在於伴隨著經濟發展與永續環境所需，及時地增加能

源供給與調節需求，而短期內之能源安全則著重於能源系統在供需平衡中迅速應

對突發性變化的能力(IEA, 2014)。另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所定義的能源安全，則是指「在可承受的價格之下，能有可靠、穩定和可

持續的能源供應，並透過全球合作來有效地實現」(Yueh, 2010)。 

除此之外，國內學者討論能源安全時，則將能源安全考量的面向更加擴大。

例如：Li(2010)認為能源安全包括能源供應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其定義的能源

供應安全即能源供應的穩定性，是指滿足國家正常生存發展所需之能源供應保障

與穩定程度，為國家能源安全的基本目標，屬於「量」的概念；而所謂能源使用

安全，即生態環境安全性，是指能源消費及使用不應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環

境構成任何威脅，係國家能源安全的更高追求，屬於「質」的概念。顏君聿(2012)

則認為能源安全係指「在特定時間及能源需求水準之下，如何滿足環境友善、能

源穩定供應及效率應用之目標 ，且必須透過多項措施構面的進行(分散來源、完

善設施、產銷供應鏈、訂價機制等)方能均衡三個目標之發展」。惟各國因國情之



6 

不同、國民的共識而對特定目標有所偏重，而有不同的能源安全或管理政策。 

綜合以上看法，我們可以說一國的能源安全程度，端看能源來源(進口或自

產)是否穩定、使用能源的成本可否為國民所能承擔，並透過完善的能源相關基礎

設施的建置，來確保能源供應的無虞，並即時滿足能源服務的需求。短期內，國

家需具備應付偶發性的政治、經濟、天災等事件衝擊的能力；長期下，則透過完

善的能源政策規劃來達成國家經濟與環境面之永續發展目標。 

二、 國外相關能源安全風險指標 

（一） 美國商會－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U.S. Energy Security Risk Index) 

美國商會所建構的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U.S. Energy Security Risk Index)

之目的為：使用可取得之數據，發展出一套衡量標準，以單一指標來綜合描述美

國在地理政治、經濟性、可靠性與環境等四大構面下的能源風險。在權重的設計

上，地理政治(Geopolitical)、經濟性(Economic)、可靠性(Reliability)和環境面

(Environmental)分別占比 30%、30%、20%及 20%，顯示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

相對較重視地理政治與經濟性等構面。 

其次，在四大構面之下，更進一步劃分為 9 個次指標，分別為全球燃料

(15.1%)、燃料進口(11.8%)、能源支出(18.3%)、價格及市場變動(12.6%)、能源使

用強度(15.3%)、電力部門(6.2%)、運輸部門(9.8%)、環境(7.6%)、研究及發展

(3.3%)，如圖 3 所示。以上權數之設定方式係以分析及參考專家意見方式執行，

且本指數適用範圍僅限美國本地，惟該指數並非只評估當年度，亦可對往後年度

進行預測。 

能源
使用
強度

15.3%

燃料
進口

11.8%

能源
支出

18.3%

價格及
市場
變動

12.6%

電力
部門
6.2%

環境
7.6%

運輸
部門
9.8%

主構面

經濟的
30%

可靠性
20%

次指標

美國能源
安全風險指數

環境的
   20%

地理
政治的

30%

研究及
發展
3.3%

全球
燃料

15.1%

 
資料來源：USCC(2015a)。 

圖 3 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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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商會在選取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時有下列準則： 

1. 合理的－資料必須和一般常識及預期相關； 

2. 可信的－資料來源需完善且具備可信度； 

3. 可觸的－資料來源能被公眾取得； 

4. 透明的－資料來源和運用須透明； 

5. 完整性－資料須有較長期的歷史數值(此處可回溯至 1980 年開始)； 

6. 更新性－歷史資料須經逐年檢視因此隨時間經過下仍可被衡量； 

7. 未來的－歷史資料須與預測資料吻合。 

（二） 美國商會－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Risk 

Index) 

因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僅用於衡量美國本土能源安全風險，無法進行國際

比較，故美國商會亦建立一套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Risk Index)，其目的為使用量化之數據、歷史趨勢資訊及政府計畫，來檢視政策

及其他因素對於全球能源安全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主要分為八大構面，分別為：全球燃料 (Global 

Fuels)、燃料進口(Fuel Imports)、能源支出(Energy Expenditures)、價格與市場的波

動度(Price & Market Volatility)、能源使用強度(Energy Use Intensity)、電力部門

(Electric Power Sector)、運輸部門(Transportation Sector)和環境(Environmental)等，

進行風險程度衡量。各構面之權重占比分別為 14%、17%、20%、15%、14%、

7%、7%和 6%。此八大構面之下，分別有幾個次指標，架構圖如圖 4 所示，並說

明如下： 

1. 全球燃料包括世界油儲量的安全(2%)、世界油生產的安全(3%)、世界天然

氣儲量的安全(2%)、世界天然氣生產的安全(3%)、世界煤儲量的安全

(2%)、世界煤生產的安全(2%)等 6 個次指標； 

2. 燃料進口包括石油進口揭露(3%)、天然氣進口揭露(3%)、煤進口揭露

(2%)、總能源進口揭露(4%)、每單位 GDP 之石化燃料進口支出(5%)等 5

個次指標； 

3. 能源支出包括能源支出強度(4%)、人均能源支出(3%)、零售電力價格

(6%)、原油價格(7%)等 4 個次指標； 

4. 價格及市場變動包括原油價格的變動(5%)、能源支出的變動(4%)、世界原

油精煉廠使用(2%)、人均 GDP(4%)等 4 個次指標； 

5. 能源使用強度包括人均能源消費(4%)、能源強度(7%)、石油強度(3%)等 3

個次指標； 

6. 電力部門包括電力多樣性(5%)、電力產生時非二氧化碳氣體排放之占比

(2%)等 2 個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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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CC(2015b)。 

圖 4 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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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運輸部門包括人均交通運輸能源(3%)、交通運輸能源強度(4%)等 2 個次指

標； 

8. 環境包括二氧化碳排放趨勢(2%)、人均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2%)、能

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強度(2%)等 3 個次指標。 

美國商會所發布之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所包含了能源消費前 75大國家(亦

含台灣)，而若將台灣與這些能源消費大國及 OECD 國家平均值進行排名比較(國

家序位排名越前面代表能源風險較低)可以發現：2012 年至 2014 年台灣在前 75

大能源消費國暨 OECD 國家平均值(共 76 個)之能源風險排名依序為 52、51、與

53，而台灣自 1980 年至 2014 年風險分數變化，趨勢大致與 OECD 國家相同，基

本上 1980-2000 年風險值呈下降走勢(但 1990 年代初期上升)，而 2000 年之後又

逐漸走升，並於 2011 年達高峰，2011 年過後風險分數下降(見圖 5)。 

此外，在台灣與其他亞鄰國家(包含日本、韓國、中國大陸與新加坡)的排名

比較部分，2014 年台灣總排名優於新加坡(排名第 76)，但較日本(排名第 33)、中

國大陸(排名第 46)與韓國(排名第 51)為差。2012-2014 年，台灣及亞鄰國家排序

變動不大，惟韓國序位略微上升。 

整體而言，台灣的能源安全風險與能源消費前 75 大國家相比，約位於後三

分之一位置。韓國排序略優於台灣，而日本則約位於前 40%。中國大陸在亞鄰國

家中，排名僅次於日本，約落於前百分之六十位置，新加坡則是 76 個國家當中

風險程度最高的國家，但因其並未公布各細指標分數，故無法得知變好或變壞的

原因(見表 2)。 

 
註：包含了能源消費前 75 大國家(含台灣)及 OECD 國家平均值。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Index of Energy Security Risk 2016 Edition, USCC。 

圖 5 1980-2014 年風險分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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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台灣與其他亞鄰國家比較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Risk Index 

排名比率 

2012 2013 2014 

台灣 
52/76 

68% 

51/76 

66.6% 

53/76 

70.6% 

日本 
33/76 

42.6% 

32/76 

41.3% 

33/76 

42.6% 

韓國 
54/76 

70.6% 

52/76 

68% 

51/76 

66.6% 

中國大陸 
46/76 

60% 

47/76 

61.3% 

46/76 

60% 

新加坡 
76/76 

100% 

76/76 

100% 

76/76 

100% 

註：包含了能源消費前 75 大國家(含台灣)及 OECD 國家平均值。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Index of Energy Security Risk 2016, USCC，本報告整理。 

 

（三） 世界能源理事會－能源三難指標(Energy Trilemma Index) 

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 WEC)則建置一「能源三難指標

(Energy Trilemma Index) 」，以「平衡計分(Balance Score) 」方式5，呈現當國家

處於「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能源公平(Energy Equity)」及「環境永續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這三個目標間彼此相互衝突情形下的「能源績效

(Energy Performance)」，其中，最佳之平衡計分為 AAA，最差之平衡計分為 DDD，

並據此進行國際間各國之比較與分析。 

其次，本指標除了上述的能源績效之外，還包含了「周邊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考量了「政治強度 (Political Strength) 」、「社會強度 (Societal 

Strength) 」和「經濟強度(Economic Strength) 」等三個構面。並由這綜合該國於

此兩大類的表現進行跨國比較。其六個構面的權重分別為 25%、25%、25%、8.3%、

8.3%和 8.3%，顯示出該指標較著重於能源環境相關之範疇，當能源/環境面之指

標產生變化時，對總指數的影響程度高於社經因素(WEC, 2015)。再者，六大構

面下可進一步區分出數個次指標，如圖 6 所示，並說明如下： 

1. 能源安全：包含總能源生產對總能源消費之比例(1/6)、電力生產多樣性

(1/6)、線損率(1/6)、總初級能源消費量除以 GDP 之五年複合年均增長率

(1/6)、石油及石油產品庫存天數(1/6)及燃料淨進口占 GDP 的比例(進口國

部分)或燃料淨出口占 GDP 的比例(出口國部分)(1/6)等 6 個次指標； 

2. 能源公平：包含零售汽油價格可負擔程度(50%)、電力取得的負擔能力與

品質(50%)等 2 個次指標； 

                                                 
5
 分為 A、B、C、D 四等級，若評分項目分數在 8.01-10 則為 A 等級，評分項目分數在 5.01-8 則為 B 等

級，評分項目分數在 2.51-5 則為 C 等級，評分項目分數在 0-2.5 則為 D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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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永續：包含總初級能源消費量除以 GDP(總初級能源密集度) (25%)、

二氧化碳密集度(25%)、空氣與水污染的影響(25%)、電力排放係數(25%)

等 4 個次指標； 

4. 政治強度：包含政治穩定度(1/3)、管理/法規品質(1/3)、政府治理的有效

性(1/3)等 3 個次指標； 

5. 社會強度：包含貪腐的控制(25%)、法律的規範(25%)、教育的品質(25%)、

健康的品質(25%)等 4 個次指標； 

6. 經濟強度：包含生活支出的成本(1/3)、總體經濟穩定性(1/3)、私部門對於

信貸可取得程度(1/3)等 3 個次指標。 

 
資料來源：WEC(2015)。 

圖 6 能源三難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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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世界能源理事會建置指標時有下列選取準則： 

1. 相關性－在計畫目標下，指標選取或發展需能洞察一國的情況； 

2. 獨特性－每一項指標專注在被發現議題下的不同觀點，除非有必要予以強

化； 

3. 平衡性－在每個維度(和跨指標間的維度)中的指標展現涵蓋不同的議題； 

4. 上下文敏感性－指標能捕捉不同國家情況(例如財富、規模)，且若適合的

話，指標能被 GDP 以購買力平減(PPP)和人均予以一般化； 

5. 涵蓋性－個別指標需涵蓋 85% WEC 會員國。只有能提供所有指標中 75%

以上資料的國家才會被列入指標計算中； 

6. 強健性－指標取自信譽良好且具最新資訊的來源； 

7. 比較性－被用於計算成指標的單一資料來源需確保國家間的比較性。 

WEC 所發布之能源三難指標報告涵蓋約 130 個國家，排序越前面越佳。而

2012 至 2015 年間，台灣分別排名第 24、27、34 與 30 名，約在前三分之一的位

置。而依據報告中指出，台灣在能源安全、能源公平部分有較明顯改善，環境永

續構面則顯著變差，政治強度、社會強度與經濟強度相較於前面幾個構面，排名

變動幅度較小，惟因報告中並未進一步公布各構面下細指標之變化，故無法分析

導致排名變化因素。 

（四） 世界經濟論壇－能源建構績效指標(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EAPI)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所建構之「能源建構績效指標

(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EAPI)」，係一套提供決策者檢視國家整體

能源系統的績效表現的評估工具，本質上與一般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類似。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共分為「經濟成長與發展」、「環境永續」及「能源取得與

安全」等三大構面，權重配比為各占三分之一，分析國家數超過 120 國，唯不包

含台灣。其次，在 3 大構面下分別有幾個次指標，彙整如圖 7 所示，並說明如下

(WEF,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經濟成長與發展 

(1) 能源生產力：GDP(經 PPP 調整)除以能源使用量(公斤油當量)，權重

為 25%。 

(2) 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以能源進口值佔 GDP 比率表示，權重為

12.5%。 

(3) 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以能源平衡表估計出口總金額再除以

GDP，權重為 12.5%。 

(4) 汽油價格扭曲程度：參考 GIZ 之 International Fuel Prices 報告進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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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數值為 1 代表無扭曲，權重為 12.5%。 

(5) 柴油價格扭曲程度：參考 GIZ 之 International Fuel Prices 報告進行設

算，數值為 1 代表無扭曲，權重為 12.5%。 

(6) 工業電價：可直接由官方單位之統計資料取得，單位須換算為美元/

度，權重為 25%。 

2. 環境永續 

(1) 替代能源及核能占總能源使用比重：即替代能源(含生質能、水力、地

熱、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及核能占總能源使用的比例，權重為 20%。 

(2) 每度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即每度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量，單

位為 gCO2/ kWh，權重為 20%。 

(3) 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能源部門甲烷排放量除以全台灣總人口

數，權重為 10%。 

(4) 能源部門之人均氧化亞氮排放量：能源部門氧化亞氮排放量除以全台

灣總人口數，權重為 10%。 

(5) 懸浮微粒濃度(PM2.5)：單位為微克/立方公尺，權重為 20%。 

(6) 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性：即每百公里所需油耗量，單位為 Liter/100KM，

權重為 20%。 

3. 能源取得與安全 

(1) 電氣化比率：即可取得或接觸電力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權重為 20%。 

(2) 電力供給品質：透過問卷調查詢問受訪者，對於本國電力品質之程

度，1 分為電力不足及時常斷電、7 分為電力充裕且可信賴，權重為

20%。 

(3) 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人口百分比，權重為 20% 

(4) 能源淨進口占能源使用比重：能源總需要(能源使用)減去自產能源可

得淨進口能源，再將淨進口能源除以能源總需要(能源使用)算出其占

比，權重為 20%。 

(5) 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以 HHI 指標作為能源供給分散程度之衡

量，權重視該國能源進出口狀況分別設為 10%或 20%6。 

(6) 進口來源國的多樣程度：以 HHI 指標作為進口來源多樣程度之衡量，

權重視該國能源進出口狀況分別設為 10%或 0%7。 

此外，世界經濟論壇在建置指標時係採用下列選取準則： 

1. 使用實際數據－選取可觀察資料或最佳的代理變數(Proxy)，而非估計值； 

                                                 
6
 淨進口者權重 10%；淨出口者權重 20%。 

7
 淨進口者權重 10%；淨出口者權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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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信賴度－由知名機構取得可信賴的來源資料； 

3. 具複製性－以年為基礎自相同供應者取得資料，即該機構持續更新資料； 

4. 品質－所選取資料儘可能代表最佳的衡量變數； 

5. 完整性－資料處理應具一致性並定期檢視，以確保 EAPI 未來的永續性。 

惟本指數雖可進行國際比較，然該指數只評估各國當年度能源安全風險程

度，並未對往後年度進行預測研析。 

 
資料來源：WEF(2016)。 

圖 7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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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能源風險及脆弱度之衡量(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and Risk) 

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 WEC)自 2008 年起與歐盟合作，進行

歐盟成員國之能源風險的衡量，其基礎架構參考 Frondel et al. (2009)之方法學概

念，特點包括了：考量一國各類燃料供給中自產的貢獻、進口份額及燃料出口國

之供應中斷機率，即著重於相對稀少性；其重點在於量化長期能源供給風險，數

值反應潛在的化石燃料進口損失，換言之，此指標可被歸類為資源脆弱度或實體

可取得性的指標。然而，Frondel 等人（2009）之方法學，僅著重供給面的變化，

並未能充分考量需求面的情況，故有視能源需求為外生給定的限制。因此，WEC

（2010）即在此方法學的基礎上，將能源風險及脆弱度的衡量擴展至三個層面，

詳如圖 8 所示。 

 
資料來源：Frondel et al.（2009）、Frondel and Schimdt (2013)、WEC（2010）、本文整理。 

圖 8 能源風險及脆弱度衡量概念圖 

第一層為初級能源供應風險，考量了初級能源的多樣性、進口集中度和能源

進口來源國的供給中斷風險；第二層則考量電力和天然氣等之基礎建設的品質和

可靠度；第三層則考量能源消費端所面臨的風險及其承受能力，例如消費端可透

過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促使能源使用與經濟成長脫勾等，可減緩能源危機帶來的

潛在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三個層面並非各自獨立，各類初級能源的供應風險除

了影響整體的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之外，亦透過發電結構與最終能源消費結構，

進入基礎設施脆弱度及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故每個環節都具有相互的連接性。

詳細的方法學及次指標架構如圖 9 所示，並說明如後。 

1. 在初級能源供應風險部分，衡量了煤、油、天然氣、鈾及其他初級能源之

進口概況，以及各類能源之進口分散程度和各進口來源國之政治風險程

度，並據上述因素來計算初級能源供應風險。 

2. 基礎設施風險分做兩個部分： 

(1) 一者為天然氣基礎設施風險，其考量了第一層當中之天然氣供應風

險，以及國內天然氣儲存能力，藉由兩項數值之乘積來衡量天然氣基

礎設施風險變化； 

WEC能源供應的安全與脆弱度 

初級能源供應風險 

• 進口中斷風險 

• 進口集中度 

• 初級能源結構 

基礎設施風險 

• 電力基礎設施 

• 天然氣基礎設施 

最終能源消費風險 

• 能源成本 

• 能源效率 

• 能源消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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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EV 係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EEV 係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 

資料來源：Frondel et al.(2009)、WEC(2010)、本報告整理。 

圖 9 能源風險及脆弱度衡量細部架構圖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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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者為電力基礎設施風險，其以電力生產結構風險(以發電結構加權計

算各類初級能源供應風險)、與週邊國家電網連接度、儲備電容能力(即

備用容量率)和需求波動等指標，並以各次指標的標準化數值加權結果

來呈現一國電力基礎設施風險程度。 

而整體基礎設施風險，則以天然氣與電力基礎設施風險值之標準化數值進

行加權來呈現。 

3. 最終能源消費風險方面，則假設其風險函數為能源消費結構風險(以最終

能源結構加權計算各類初級能源供應風險與電力生產結構風險)、能源效

率與能源支出等三類風險的相乘型態，並以三者的標準化數值乘積作為觀

察該國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 

最後，將初級能源供給風險、基礎設施風險和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經由標準

化加總，可得總能源安全脆弱度及風險。 

三、 國內之相關能源經濟指標 

（一） 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 

莊銘池等人 (2013)提出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 (Multi-dimensional energy 

security indicators)，其目的為藉由各指標的變動趨勢，分析能源安全政策推動成

效對能源安全各面向的影響，指數總共分為依存度、脆弱度、可負擔度與可接受

度等 4 大構面，彙整如圖 10。 

依存度

脆弱度

可負擔度

可接受度

進口能源依存度

能源供應種類分散度

能源密集度

進口能源支出負擔率

平均每人負擔能源進口值

單位能源CO2排放強度

 
資料來源： Chuang and Ma (2013)。 

圖 10 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 

而 4 大構面下再進一步區分數個次指標，並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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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存度包含進口能源依存度； 

2. 脆弱度包含能源供應種類分散度、能源密集度等 2 個次指標； 

3. 可負擔度包含進口能源支出負擔率、人均負擔能源進口值等 2 個次指標； 

4. 可接受度包含單位能源 CO2 排放強度。 

指標的計算公式以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與香農-韋納指數(Shannon-Wiener Index, SWI)為基礎，HHI 與 SWI 之計算公式如

下： 

HHI1 = ∑ pi
2I

i=1  

SWI1 = −∑ pi ln pi
I
i=1  

其中，pi：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能源供應量的比例 

再者，作者另參考 Von Hirschhausen 和 Neumann(2003)所提出之調整後香農

-韋納-紐曼指數(Adjusted Shannon Weiner-Neumann Index)，納入各類能源供應能

力(即可靠度)，以解決傳統多樣性指標忽略各類能源對整體能源系統安全實質貢

獻度有所差異的問題，公式如下： 

HHI2 = ∑ (1 − qi)
I
i=1 ∗ 1 f𝑖⁄ ∗ pi

2 

SWI2 = −∑ (1 + qi) ∗ f𝑖 ∗ pi ln pi
I
i=1  

其中，pi：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能源供應量的比例 

qi：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自產量的比例 

fi：各類能源供應能力 

此外，亦應用了由 Markowitz(1952) 提出的「平均變異數投資組合 

(Mean-Variance Portfolio, MVP)」投資風險理論，以掌握各類能源間之變動關聯性

對能源安全與風險的影響，並藉由相關係數來兩兩比較能源進口來源供給習性的

變異情況，來掌握其對整體能源供應系統風險的影響(即納入能源共變特性)，並

用價格變化代表該項能源在市場之供需特性，公式如下： 

Min ∑ pi
2σi

2
i=1 + ∑ ∑ pipjσijj=1i=1  

其中，pi：第 i 種資產之投資比例 

pjσij：第 i 種與第 j 種資產之共變數 

pi
2σi

2：i 選項的變動程度所造成不確定的風險 

pipjσij：各類能源間變動關聯性所造成的風險的影響 

故納入能源共變特性之指標計算方式如下： 

HHI3=∑ (1 − qi)
I
i ∗ 1 fi⁄ ∗ pi

2 + ∑ ∑ pipjσij
I
i=1

I
j=1 ；i > j 

其中，pi：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能源供應量的比例 

qi：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自產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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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各類能源供應能力 

σij：第 i 種能源與第 j 種能源價格之共變數 

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的研究除了評估當年度外，亦對往後年度提出預測，然

而，其成果屬於學術研究，並無對外發佈實績，且其適用範圍僅限台灣，並無跨

國比較。 

（二） 能源安全預警指標 

經濟部能源局依據 2009 年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結論，自 2010 年起委託台灣

經濟研究院，建置能源安全預警指標。依能源供應鏈安全各環節(供給端、系統端、

需求端)規劃多項能源安全預警指標項目，用以反映能源穩定供應、效率運用、環

境友善狀態，其編製基礎係參考前述美國商會所建構的「能源安全風險指標(U.S. 

Energy Security Risk Index)」的架構，權重設定則依能源供應鏈三大環節對能源

安全之影響，分別給予權重配置，在歷經多次修訂下，將能源安全預警管理指標

分為 31 項子指標。 

爾後，因行政院於 2012 年 10 月核定「能源發展綱領」之能源政策指導方針

中，明確揭示能源安全目標，以建構可負擔、低風險之均衡能源供需體系為願景，

將穩定能源供給來源與管道、確保能源供需均衡與系統正常運作、完善系統風險

管理等訂為原則。故於 2013 年配合能源發展綱領，依「穩定」、「可負擔」和「均

衡供需」等三構面，修改能源安全預警管理指標，同時劃分為 9 項主指標和 12

項子指標進行風險衡量，架構圖如圖 11 所示。 

 
資料來源：台經院(2013)。 

圖 11 能源安全預警指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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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預警指標以台灣為適用範圍，而該指數除評估當年度外，亦對往後

年度各相關變數的變化，提出預測數值。然而，該指標的編制成果並未對外發佈，

其成果亦僅用於政府主管機關內部參考之用。 

四、 小結 

綜整及比較國內外各項衡量能源經濟指標方法如表 3 所示。其中，全球能源

安全風險指標、能源三難指標和能源建構績效指標等，均屬用於國際比較之衡量

指標。大致以總體經濟、能源和環境等構面進行研析，而各主指標再細分次指標

作為衡量基準，指標間的權重分配則為主觀給定或均等分配。其次，資料取得原

則係依循公開透明、具可信度、具延續性、完整性、可比較性，以及採用實績值

而非估計值加以設算。然而，這些指標雖可概要捕捉國家間相對風險程度與排

序，但因其風險指標不含能源基礎設施風險，較不易顯現一國能源基礎設施對國

家能源安全之影響。再者，多數指標中之能源安全構面僅為其整體指標部份內

涵，並非完全針對國家能源安全而設計，故不易完整確知一國能源安全風險程

度。另外，由於美國商會全球能源安全風險指標及 WEC 能源三難指標並未公布

其指標編制細節，與有公布方法論的 WEF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相比，在透明度上

有所不及。此外，考量當前國內缺乏一套讓民眾易懂的能源經濟指標，使得政府、

產業與一般大眾之間，對台灣能源現況常常出現解讀不同、各執一詞的狀況。而

上述的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及能源安全預警指標，雖然有針對國內現況與特性進

行考量，但可惜的是，其編製成果未能對外發佈，而未能為國人所知，無法增進

一般大眾對於國內能源安全現況的了解。 

因此，綜合上述考量，本報告一方面遵循 WEF 的方法論編制我國的「能源

建構績效指標」，並與 WEF 原報告所發布的 120 餘國的績效值進行跨國比較(原

報告不包含台灣)，呈現我國能源部門的績效表現及其於國際間相對排名；另一方

面，考量我國現階段推動能源轉型下，基礎設施的完備程度攸關國家的整體能源

安全，而 WEC 將國家能源安全依能源供應、能源基礎設施和最終能源消費等面

向進行系統性分析，可深入解析一國能源風險細緻的變化，故本報告以 WEC 的

方法論為架構，並配合我國特殊國情(如獨立電網、以液化天然氣為唯一天然氣進

口方式、天然氣接收限制等)進行方法論的調整，編製「能源經濟脆弱度」，以清

楚呈現國內能源系統脆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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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外主要能源安全風險指標彙整 
單位/學者 美國商會 WEC WEF Chuang and Ma 

指標名稱 美國能源安全風險指標 國際能源安全風險指標 能源三難指標 能源供應安全風險/脆弱度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 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  

目的 

以單一指標衡量美國能

源安全風險 

運用量化資料、歷史趨勢資訊和政府預測

等，以確認政策和其他因素對國際能源安全

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 

指標排序用以衡量一國在管理能源安

全、能源公平及環境永續性等三項間

之抵換關係之整體表現。 

為了增加能源供給脆弱度在

政治和公共討論中對潛在能

源危機之討論更為可視化和

可及性而建立 

需有適合的策略工具用以理

解不同路徑對未來的影響，遂

建立此指標 

藉由各指標的變動趨

勢，分析能源安全政策

推動成效對能源安全各

面向的影響。 

涵蓋範圍 U.S. 國際(含台灣) 國際(含台灣) 歐洲主要國家 國際(不含台灣) 台灣 

是否推估未來 是 無 無 無 無 是 

主構面 

1.地理政治(30%) 

2.經濟(30%) 

3.可靠性(20%) 

4.環境(20%) 

1.全球燃料(15%)      

2.燃料進口(16%)            

3.能源支出(19%)      

4.價格與市場的變動(14%)            

5.能源使用強度(15%) 

6.電力部門(7%)            

7.運輸部門(8%)       

8.環境(6%) 

1.能源安全(25%)    

2.能源公平(25%)      

3.環境永續(25%)    

4.政治的強度(8.3%)   

5.社會的強度(8.3%) 

6.經濟的強度(8.3%) 

1.初級能源供應風險 

2.基礎設施風險 

3.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 

1.經濟成長與發展(1/3) 

2.環境永續(1/3) 

3.能源取得與安全(1/3) 

1.依存度 

2.脆弱度 

3.可負擔度 

4.可接受度 

次指標 

1.全球燃料(15.1%) 

2.燃料進口(11.8%) 

3.能源支出(18.3%) 

4. 價 格 及 市 場 變 動

(12.6%) 

5.能源使用強度(15.3%) 

6.電力部門(6.2%) 

7.運輸部門(9.8%) 

8.環境(7.6%) 

9.研究及發展(3.3%) 

1.全球燃料包含：世界油儲量的安全(2%)、

世界油生產的安全(3%)、世界天然氣儲量的

安全(2%)、世界天然氣生產的安全(3%)、世

界煤儲量的安全(2%)、世界煤生產的安全

(2%)。 

2.燃料進口包含：石油進口揭露(3%)、天然

氣進口揭露(3%)、煤進口揭露(2%)、總能源

進口揭露(4%)、每單位 GDP 之石化燃料進

口支出(5%)。 

3.能源支出包含：能源支出強度(4%)、人均

能源支出(3%)、零售電力價格(6%)、原油價

格(7%)。 

4.價格與市場的變動包含：原油價格的變動

(5%)、能源支出的變動(4%)、世界原油精煉

廠使用(2%)、人均 GDP(4%)。 

5.能源使用強度包含：人均能源消費(4%)、

能源強度(7%)、石油強度(3%)。 

6.電力部門包含：電力多樣性(5%)、電力產

生時非二氧化碳氣體排放之占比(2%)。 

7.運輸部門包含：人均交通運輸能源(3%)、

交通運輸能源強度(4%)。 

8.環境包含：二氧化碳排放趨勢(2%)、人均

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2%)、能源相關二

氧化碳排放強度(2%) 

1.能源安全包含：總能源生產對消費

之比例(1/6)、電力生產多樣性(1/6)、

線損率(1/6)、總初級能源消費量除以

GDP 之五年複合年均增長率(1/6)、石

油及石油產品庫存天數(1/6)、燃料淨

進口占 GDP 的比例(進口國部分)/燃

料出口占 GDP 的比例 (出口國部

分)(1/6) 

2.能源公平包含：零售汽油價格可負

擔程度(50%)、電力取得的負擔能力與

品質(50%) 

3.環境永續包含：總初級能源密集度

(25%)、二氧化碳密集度(25%)、空氣

與水污染的影響(25%)、電力排放係數

(25%)。 

4.政治強度包含：政治穩定度(1/3)、

管制/法規品質(1/3)、政府治理的有效

性(1/3)。 

4.社會強度包含：貪腐的控制(25%)、

法律的規範 (25%) 、教育的品質

(25%)、健康的品質(25%)。 

5.經濟強度包含：生活支出的成本

(1/3)、總體經濟穩定性(1/3)、私部門

對於信貸可取得程度(1/3)。 

1.初級能源供應風險包含

煤、油、天然氣、鈾、再生

能源等，依其占初級能源消

費結構比率為權數 

2.基礎設施風險包含天然氣

及電力基礎設施風險，其中

電力基礎設施風險涵蓋電力

生產結構風險、與周邊國家

電網連接度、儲備電容能

力、電力需求波動等指標，

採均等權重 

3.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包含

能源成本、能源密集度、最

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採均

等權重 

1.經濟成長與發展包含：能源

生產力(25%)、汽油價格扭曲

程度(12.5%)、柴油價格扭曲

程 度 (12.5%) 、 工 業 電 價

(25%)、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12.5%)、能源出口價值

占 GDP 比重(12.5%)。 

2.環境永續包含：替代能源及

核 能 占 總 能 源 使 用 比 重

(20%)、每度電力生產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20%)、能源部門

之人均甲烷排放量(12.5%)、

能源部門之人均二氧化氮排

放量(12.5%)、懸浮微粒濃度

(20%)、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性

(20%)。 

3.能源取得與安全包含：電氣

化比率(20%)、電力供給品質

(20%)、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

煮之百分比(20%)、能源淨進

口 占 能 源 使 用 比 重

(20%/12.5%)、進口來源國的

多樣程度(0%/12.5%)、初級能

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20%)。 

1.依存度包含：進口能

源依存度 

2.脆弱度包含：能源供

應種類分散度、能源密

集度 

3.可負擔度包含：進口

能源支出負擔率、平均

每人負擔能源進口值 

4.可接受度包含：單位

能源 CO2排放強度 

指標是否透過

問卷調查進行 

否 未說明 否，其使用 60 個數據集之基礎發展出

23 項指標 

無 有 

電氣化比率、電力供給品質 

無 

權數設定方式 
以專家判斷及分析後給

定適宜權重 

未說明 以 3:1 之比例加權能源績效的權重計

算 

均等權重 在專家諮詢後，認為主構面及

次指標同等重要故權數均分 

未說明 

資料來源：USCC (2015a；2015b)、WEC (2010；2015)、WEF(2013；2014；2015；2016)、Chuang and Ma (2013a；2013b)、本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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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之方法論與實證結果 

本章說明由 WEF 所提出的「能源建構績效指標(EAPI)」的方法論、

本土化實證結果與 WEF 原報告所發布的 120 餘國績效值的跨國比較。另

外，應事先敘明的，為與 WEF 所採用的各國資料時點一致，以利跨國比

較有共同基礎，各次指標均有不等年數的延遲，故本報告在進行跨國比較

時，所列出的年份並非資料時點，而是 WEF 原報告發布之年份。 

一、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之方法論 

（一） 指標內容及方法 

EAPI 以三大面向進行能源經濟指標衡量，第一類為經濟成長與發

展，衡量一個國家能源架構對於經濟成長和發展的增加或減損程度；第二

類為環境永續，代表一個國家能源架構之能源供給與消費對於環境的影響

程度；第三類為能源取得與安全，呈現一個國家能源供給安全、能源取得

性與能源多樣性之程度。 

經濟成長與發展類包含能源生產力、汽油價格扭曲程度、柴油價格扭

曲程度、工業電價、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

重等 6 個次指標；環境永續類包含替代能源及核能、單位電力生產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CH4)排放量、能源部門之人均氧化亞氮

(N2O)排放量、懸浮微粒(PM2.5/10)濃度、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性等 6 個次指標

(不過受限於資料取得不易，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性次指標並未納入在本報告

的評估當中)；能源取得與安全類則包含電氣化比率、電力供給品質、人口

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比、能源進口依賴程度、進口來源的多樣程度、

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等 6 個次指標。 

三大面向之權重各占三分之一，其設定之各別權重以及歷年調整內容

如表 4 所示，並說明各指標之定義及意涵如後： 

1. 經濟成長與發展 

(1) 能源生產力：GDP(經 PPP 調整)除以能源使用量表示。若能源生

產力越高代表能源效率越佳，可降低國家能源經濟風險。 

(2) 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以能源進口值佔 GDP 比率表示。因

進口為 GDP 減項，進口值越高則一國之 GDP 越低，同時亦作為

能源部門對經濟負成長影響的指標。 

(3) 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以能源平衡表估計出口總金額，再除

以 GDP 表示。因出口為 GDP 加項，若一國之能源出口價值越高

則有助於 GDP 提升、促進經濟成長，可作為能源部門對經濟正成

長影響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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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API 各項指標歷年採用情況與權重變化 

 
註：表示其採用單位與其它年度不同；表示懸浮微粒濃度採用 PM2.5 數據。 

資料來源：WEF(2016)，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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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油價格扭曲程度：參考 GIZ 之 International Fuel Prices 報告(每兩年公

布一次)進行設算，數值為 1 代表無扭曲，公式如下： 

扭曲程度 = (1 − |A − B| × C)  

其中，A = GIZ 報告中類別 3 最大值與類別 4 最小值兩者之平均，

B = 各國家每公升汽油/柴油價格(單位為美分)，C = 標準差。 

因價格扭曲可能係受補貼或課稅所影響，若一國之能源價格存在補貼，

除了造成經濟體財政負擔外，亦等同鼓勵能源耗用，故需與全球市場進

行校準，以促進經濟成長、能源效率，亦降低財政支出；若一國能源價

格課徵過高的稅率，則可能對消費端增加較高的能源使用成本、造成物

價上升，進而不利於經濟發展。是故，一國之能源價格因補貼或課徵過

高稅率導致扭曲程度越高，均不利於經濟成長。 

(5) 柴油價格扭曲程度：參考 GIZ 之 International Fuel Prices 研究報告進行設

算，數值為 1 代表無扭曲，其意涵同上。 

(6) 工業電價：單位須換算為美元/度表示。一國工業電價越低表示產業能源

使用成本較低，進而有助於經濟成長。 

2. 環境永續 

(1) 替代能源及核能：即替代能源(含生質能、水力、地熱、太陽能、風力發

電等)及核能占總能源使用的比例。增加替代能源及核能在能源使用中的

比率，顯示一國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進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空氣

污染。此外，此指標亦假設核能相對於化石燃料更為安全且友善環境。 

(2) 單位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即每度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量，又稱

為電力排放係數，單位為 gCO2/ kWh。由生產電力所產生的碳排放對氣

候變遷造成影響，進而導致環境破壞，若此數值越高則對環境將造成越

大衝擊。而為與其他國家有相同的統計基礎，本報告計算此次指標所選

擇的二氧化碳數據來源出自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其數值較經濟部能源局的統計資料略高。 

(3) 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CH4)排放量：能源部門甲烷排放量(千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除以總人口數。甲烷為溫室氣體之一，排放甲烷對氣候產生負面

影響。 

(4) 能源部門之人均氧化亞氮(N2O)排放量：以能源部門氧化亞氮排放量(千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除以總人口數。氧化亞氮是破壞臭氧層之化合物之

一，亦是溫室氣體之一，也會對呼吸系統產生負面影響。 

(5) 懸浮微粒(PM10/2.5)濃度：可直接由官方單位之統計資料取得，單位為微

克/立方公尺。懸浮微粒會引起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和其他疾病，如癌症，

且細微粒(PM2.5)會深入至肺部組織中，危害性大於粗微粒(PM10)。而在

計算時，WEF 的 2013-2015 年之 EAPI 報告使用 PM10 濃度，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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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 EAPI 報告則改用 PM2.5 濃度，為求一致，本報告也仿效處理。 

(6) 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性：即每百公里所需油耗量，單位為 Liter/100km。在

增進環境永續性中，運輸部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全球約有 50%以

上的油品用於運輸，故燃料效率直接地影響污染排放，故以此指標衡量

一國運輸系統的效率程度，而以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性作為運輸部門的代

理變數。惟受限於資料不足，本報告在本土化及國際排序時並未納入此

指標，並將其權重平均攤提給本構面的另外五項次指標。 

3. 能源取得與安全 

(1) 電氣化比率：即取得或可接觸電力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此數值越高，代

表該國人民可取得或接觸電力的比率越高，亦代表家庭可負擔電力使用

的比率越高。而根據世界銀行資料，中國大陸於 2014 年的電氣化比率已

達 100%，考量台灣的電氣化程度理應不小於中國大陸，故將此次指標

設定為 100%。 

(2) 電力供給品質：其數據來源為 WEF 發布知名的「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所進行之「企業主管意見調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該問卷以企業主管為訪談對象，詢問對該國電力供應

品質之感受，1 分為電力不足並時常斷電、7 分為電力充裕且可信賴。 

(3) 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人口百分比：因仍有大量人口採用傳統的生物質能

源，如木頭或肥料，若家庭在通風不良處使用爐具燃燒此類物質將產生

空氣污染，預計於 2030 年時可能導致每年有 150 萬人提早死亡，隱含需

進行潔淨爐具設備投資以因應此課題。而根據 WEF 的編製說明，若人

均國民所得毛額超過 10,500 美元，且缺乏該項資料的情形下，可假設其

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比為 0%。因台灣自 1992 年起，人均國民

所得毛額已超過設定金額，故將此次指標設定為 0%。 

(4) 能源進口依賴程度(能源淨進口)：能源總需要(能源使用)減去自產能源可

得淨進口能源，再將淨進口能源除以能源總需要(能源使用)算出其占

比。若一國能源進口依賴程度越高則對國家能源安全威脅性越大，受國

際能源價格暴漲和供給衝擊影響亦大，將提升國家能源經濟風險。 

(5) 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以 HHI 指標作為能源供給多樣程度之衡

量。首先計算各類能源(煤、原油、天然氣、水力、核能、地熱、風力、

太陽能、生質能等)占總初級能源比重之平方，再加總求得 HHI。若指標

數值越低，則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越高，一國的能源安全亦越高。 

(6) 進口來源國的多樣程度：以 HHI 指標作為進口來源多樣程度之衡量。首

先計算本國由各類能源品項進口國之進口金額占本國能源品項總進口值

比率，得出各國對本國能源品項貿易往來比重，再將份額平方加總求得

HHI。若此指標數值越低，則多樣程度越高，代表該國進口能源的風險

較為分散，能減緩發生供給中斷時的衝擊，或是關稅、國際能源價格暴

漲和政治決策風險等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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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準化及資料處理 

由於各項指標之單位不同，故加總時需做標準化處理，公式如下： 

標準化後 Score = {

0,                                                      X𝑖,𝑡 < BASE                

(X𝑖,𝑡 − BASE) (TOP − BASE)⁄ , TOP > X𝑖,𝑡 > BASE  

1,                                                      X𝑖,𝑡 > TOP                  
  

其中，設定 TOP 與 BASE 兩個端值(原始資料平均值正負兩個標準差)時，需

視該數據之意涵，其餘落於兩端值間之數據，服從線性分配。例如：原始指標數

據為數字越大越佳者，TOP 的計算為平均值加兩個標準差，BASE 的計算為平均

值減兩個標準差；反之，若原始指標數據為數字越小越佳者，則 TOP 與 BASE

的設定亦相反。 

但實證時，由於部份指標使用之 TOP 與 BASE 值，可能不符合原始資料之

經濟意涵或資料形態(例如懸浮微粒濃度平均值減兩個標準差為負值，但濃度不可

能為負)，故將部分指標之 TOP 與 BASE 值做修正。經調整之指標名稱、修改後

數值以及詳細說明請見表 5。 

表 5 指標 TOP 值與 BASE 值調整說明 

指標名稱 
修改後

TOP 值 

修改後

BASE 值 
說明 

汽油價格扭曲程度 1 0 
因原始數據為 0-1 的指數型態，故最

大為 1，最小為 0 

柴油價格扭曲程度 1 0 
因原始數據為 0-1 的指數型態，故最

大為 1，最小為 0 

能源部門之人均氧化亞氮排

放量 
0 未更動 

因該指標數據最小是 0，不可能為負

值，故將原本負的 TOP 值修改為 0 

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0 未更動 
因該指標數據最小是 0，不可能為負

值，故將原本負的 TOP 值修改為 0 

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 0 未更動 
因該指標數據最小是 0，不可能為負

值，故將原本負的 TOP 值修改為 0 

懸浮微粒(PM2.5/10)濃度 0 未更動 
因該指標數據最小是 0，不可能為負

值，故將原本負的 TOP 值修改為 0 

電氣化比率 100 0 
因本指標最大不會超過 100，最小為
0 

電力供給品質 7 1 
因原始數據為 1-7 的 index 型態，故

最大為 7，最小為 1 

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

分比 
0 100 

因本指標最大不會超過 100，最小為
0 

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 0 1 
因本指標為 HHI 數值，故極值應介

於 0 和 1 之間 

進口來源國的多樣程度 0 1 
因本指標為 HHI 數值，故極值應介

於 0 和 1 之間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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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標數據在標準化後會產生一數值，將該數值乘以其權重再加總後，即可

獲得該國家之 EAPI 分數，惟若指標資料數據出現 n/a 時，會將其權數攤提至該

所屬分類之其他次指標。 

二、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之實證結果 

根據實證結果，台灣之能源建構績效指標排名呈現如圖 12，序位越前面表現

越佳，就總指標排名方面，以 2017 年為例，在評比之 128 個國家當中，台灣名

列第 62 序位，大約為前 48%。而細看三大構面，近年台灣在經濟發展與成長面

的排名序位較 2016 年略為退步，不過仍位於前三分之一。另外，台灣在環境永

續面則表現不佳，大約位於後五分之一位置。最後，在能源取得與安全面的部份，

台灣則在 128 個評比國家當中排名 46 位，序位為前 35.7%。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註 1：圖中所指年份為報告發布年份，非實際數據年份，台灣數據年份與 WEF 一致。 

註 2：未必同一年份各次指標比較國家數目皆相同。 

註 3：長條圖裡之百分比表示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在排序位置；長條圖上之數字表示

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排列之名次。 

圖 12 台灣之能源建構績效指標排名 

1. 經濟成長與發展構面 

觀察台灣 EAPI 經濟成長與發展面的六項次指標排名(如圖 13)。雖然相對

2016 年，2017 年有三項次指標排名進步，一項次指標的排名惡化，兩項次指

標的排名持平，但因為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排名退步幅度較大，使得經

濟成長與發展面的整體排名在 2017 年下降到第 47 名，比 2016 年退步 4 名(如

圖 12)。以下針對各次指標的變化趨勢(如圖 14)分別作更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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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註 1：圖中所指年份為報告發布年份，非實際數據年份，台灣數據年份與 WEF 一致。 

註 2：未必同一年份各次指標比較國家數目皆相同。 

註 3：長條圖裡之百分比表示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在排序位置；長條圖上之數字表示

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排列之名次。 

圖 13 EAPI 經濟成長與發展大類各次指標變化 

(1) 能源生產力(經 PPP 調整)： 

近年來，台灣之能源生產力指標數據逐年轉佳，由 2013 年的每公斤油當

量 12.45 美元上升至 2017 年的每公斤油當量 14.46 美元。年均成長率為

3.74%，而 2016-2017 年能源生產力指標成長 4.25%，故近年成長速度較

前幾年增加。而其他國家的能源生產力指標平均值亦呈現轉佳趨勢，從

2013 年的每公斤油當量 7.14 美元上升至 2017 年的每公斤油當量 9.28 美

元，年均成長率為 8.89%，2016-2017 年能源生產力指標成長 1.64%，近

年成長速度較前幾年減慢。(見圖 14) 

在上述的趨勢之下，2017 年台灣的能源生產力指標排名為 128 國的第 12

名，為前 8.8 百分位，較 2016 年(第 15 名，11.1 百分位)有微幅的進步。

(見圖 13) 

(2) 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 

台灣於 2015 年至 2017 年間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趨

勢。其中，在 2016 至 2017 年間，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即大幅減少

42.3%，其原因為國際油價大幅下跌，使能源進口總額降低，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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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標。於此同時，各國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指標平均值的變化趨

勢也與台灣雷同，2016-2017 年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指標減少

27.60%。 

由於台灣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下降幅度大於各國平均水準(見圖 

14)，故在此次指標的排名有所提升，唯因台灣多數能源仍來自進口，提

升之幅度有限，故仍在所有 128 國中排第 103 名，為 80.9 百分位，表現

屬於後段班。(見圖 13) 

(3) 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 

台灣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在 2013 至 2017 年間呈現一凸形(見圖 

14)，亦即呈現先好再衰的變化，在 2016-2017 年間，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減少幅度達 42.15%，原因主要在於我國所出口的石油製品，

受國際油價下跌的影響，導致產品售價大跌的緣故。相對地，各國能源

出口價值占GDP 比重的平均值則在 2013-2017年間呈現較為穩定的下降

趨勢，其中在 2017 年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大幅減少 36.89%。(相

關數值走勢見圖 14) 

在此狀況之下，台灣與各國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的世界排名，於

2017 年出現微幅退步的狀態，由第 52 名退步到第 59 名，百分等級亦由

40.8%退步到 46.4%。(見圖 13) 

(4) 汽油價格扭曲程度 

油品補貼與油品稅率為影響油價之重要因子，較高的補貼會使得價格變

得更有競爭力，但會造成政府財政上的負擔，以及燃料使用浪費；而較

高的油品稅率雖可提升稅收，但增加消費者的成本，故適宜稅率對公部

門或私部門均有其必要性。此外，因消費者會隨時間而改變消費行為，

一般而言長期下之能源需求彈性值較大，因此價格變化將對油品需求有

顯著影響，進而導致稅收有相對較大的變動。故設定合理之油品價格，

對於促進經濟、能源效率以及減少國家的財政負擔有很大助益，這也是

該指標的最大意義。本指標以 0 到 1 間的指數形式呈現，若該指標數值

越接近 1，則表示越接近 GIZ 所設定之最適價格(Optimal Price)，隱含補

貼或課稅較少、越接近市場自由機制。 

而觀察近年台灣汽油價格扭曲的程度，呈現出了一個先優再差的現象(如

圖 14)，主要原因在於： 

A. 我國政府於 2012 年 3 月 16 日提出「油電價調整方案」，與油價相關

的部分為將油價緩漲機制調高門檻，不再採取減半調漲機制，另外

2013 年 7 月也通過新的油價幅動公式，將中油油價成本分購油與營業

費用，購油費用原來依照原油價變動幅度的 8 成來調整國內油價，後

改為百分之百反映，而原本以 92 無鉛汽油為調價油品基準，後改為

較貴的 95 無鉛汽油，經過修改後，顯示政府干預市場價格程度降低。

然而，因 EAPI 報告所採用的數據資料之年份有落後情形，故政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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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市場程度降低的狀況，遲至 2013-2014 年汽油價格扭曲程度指標才

呈現提高轉佳情況。 

B. 2014 年因美國頁岩油革命，在需求減緩與原油供給大量提升下，導致

國際油價大幅下跌，而台灣根據油價公式所調降的國內各類油品價格

也隨之調降，相對 GIZ 所設定之最適價格差距變大，並反映在

2015-2017 年間的數據。 

另一方面，各國汽油價格扭曲程度的平均值在 2013-2017 年間，並沒有

太大的波動，亦即各國汽油零售價格，相對於 GIZ 所設定之最適價格，

平均而言，並沒有太大變化，也顯示全球油品市場自由化的程度相當穩

定。 

不過值得注意的，由於 GIZ 的 International Fuel Prices 報告每兩年才出版

一次，故台灣與各國汽油價格扭曲程度在 2016 及 2017 年並沒有變化，

故在研究期間，台灣在此次指標的排名均為第 97 名，百分等級亦均為

76.1%，這也顯示出台灣在油品相關稅率離最適稅率仍有一段差距。 

(5) 柴油價格扭曲程度 

柴油價格扭曲程度的計算概念與經濟意涵同汽油價格扭曲程度，故台灣

數值與世界各國的該指標平均值的變化趨勢與汽油價格扭曲程度指標一

致(如圖 14)。簡而言之，台灣在 2016 及 2017 年的柴油價格扭曲程度，

在 128 個國家中排名均為第 86 名，百分等級則分別為 67.4%及 66.6%，

稍優於汽油價格扭曲程度的表現。(如圖 13) 

(6) 工業電價 

在工業電價部份，WEF 原報告採用的數據之年份有延遲，故我國在

2015-2017 年間所出現的工業電價上漲，係反映自 2012 年後的國際燃料

價格上漲(如圖 14)。由於工業電價越高，對經濟成長與發展越不利8，故

2015 年後工業電價的走高，導致此項指標的排名有所惡化，惟 2017 年，

我國工業電價相對其他國家(僅 64 國納入報告評比)平均值降低，故較

2016 年好轉，在 64 個國家中，排第 27 名，百分等級 42.3%。這個狀況

也顯示了，近年政府減少住宅用電價格上漲幅度，使之原本與工業用電

價格較大差距的狀況有所縮減。

                                                 
8
 理論上，工業電價越高，造成工業電力消費量減少，進而使環境面汙染降低，會反映在環境永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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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產力 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 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 

   

汽油價格扭曲程度 柴油價格扭曲程度 工業電價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14 EAPI 經濟成長與發展大類各次指標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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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永續構面 

在原始的 WEF 的 EAPI 報告中，環境永續面共有六項次指標，但是受限於

WEF 的保密協定，以及台灣資料無法取得的限制，本報告並未進行平均燃油

經濟性指標的本土化及國際排序，並將其權重平均均攤給本構面的另外五項

次指標。 

圖 15 呈現了台灣在環境永續面的五項次指標排名結果，整體而言，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間，各次指標的排名沒有太大差異，使得整體環境永續面排名依

然在 2017 年維持第 110 名，與 2016 年相同(如圖 12)。以下將針對各次指標

分別作更詳細的討論。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註 1：圖中所指年份為報告發布年份，非實際數據年份，台灣數據年份與 WEF 一致。 

註 2：未必同一年份各次指標比較國家數目皆相同。 

註 3：長條圖裡之百分比表示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在排序位置；長條圖上之數字表示

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排列之名次。 

圖 15  EAPI 環境永續大類各次指變化 

(1) 替代能源及核能占能源使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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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第 90 名，百分等級 69.8% (見圖 15)。除相較 2016 年退步兩名之外，

考量非核家園政策目標下，現有核電廠將屆齡除役，核四廠仍處封存狀

態，而我國短期再生能源占比提升的可能性仍低，故未來幾年此項次指標

持續惡化的機會較高，不利於我國在環境永續面的績效表現。 

(2) 能源部門之人均氧化亞氮排放量： 

氧化亞氮(N₂O)為《京都議定書》所列的 6 種溫室氣體之一，也是導致臭

氧層損耗的物質之一。氧化亞氮會於耕作、氮肥、生產尼龍以及燃燒化石

燃料時產生，氧化亞氮與二氧化碳相比在大氣中的含量雖低，但其單分子

增溫潛勢卻是二氧化碳的 296 倍，故對全球氣候的增溫效應影響相當大。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數據顯示，種植農作物所

使用氮的肥料中，有 2%的氮會轉化成氧化亞氮釋出；故若以玉米等生質

燃料取代傳統化石燃料的同時，亦要注意耕種過程產生的氧化亞氮對環境

的影響。 

台灣能源部門的人均氧化亞氮排放量在 2013-2017 年間，雖有所降低，但

仍穩定高於其他 127 個國家的平均值(見圖 16)。故在此次指標的排名評比

上，僅由 2016 年的第 101 名進步到第 97 名，百分等級則為 76%，在全球

排名上仍屬於後段班(見圖 15)。 

(3) 單位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影響單位電力生產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又稱為電力排放係數)的主因為一

國的發電結構，當前我國各類燃料的發電量占比分別為燃煤發電 39%、燃

油發電 5%、燃氣發電 37%、核能發電 14%、水力發電 4%，而風力發電

和太陽光電合計占比則約為 1%。跟早前(2000 年前)相比，核能發電、燃

油發電在電源配比中的角色大幅降低，同時燃氣發電、燃煤發電的重要性

大幅提升，而不含水力的再生能源占比則不及 2%。 

而在樣本期間，我國的單位電力生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則呈現下降趨勢，

由 2014 年的 633(gCO2/kWh)降到 2017 年的 581(gCO2/kWh)
9。而同期間，

各國平均值則從 453(gCO2/kWh)降到 433(gCO2/kWh)，整體平均值的降幅

沒有比我國來的顯著。(見圖 16) 

而在近兩年排名方面，我國在此次指標由 2016 年的第 91 名(71.4 百分位)

微幅退步到 2016 年的第 94 名(73.6 百分位)，雖然衰退幅度並不大，但考

量到替代能源及核能占能源使用比率次指標的影響，本次指標在未來幾年

可能仍無法替台灣在環境永續面爭取更好的績效評比。(見圖 15) 

(4) 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 

                                                 
9
 為與其他國家有相同的統計基礎，以利跨國比較支用，本報告計算此次指標所選擇的二氧化碳數據來源

出自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其數值較國內機構(如經濟部能源局與台電公司)的

統計資料為高。舉例來說，根據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s://data.gov.tw/dataset/30151)的資料顯示，2015 年

國家電力排放係數為 528(gCO2/kWh)、台電公司(僅台電系統)電力排放係數則為 487(gCO2/kWh)，均低於

本報告採用的 581(gCO2/kWh)。 

https://data.gov.tw/dataset/3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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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環境永續面的次指標來說，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的表現

相對優異，長期以來，均遠低於世界各國的平均值。以 2017 年為例，台

灣的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僅 0.0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而各國平均

則高達 0.88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見圖 16)。主要原因是我國自產天然氣占

比僅占總天然氣使用的 1%，故較其他國家為低。 

總的來說，2016 年與 2017 年，我國在此次指標的排名分別為第四名(2.3

百分位)及第五名(3.1 百分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項次指標未來

要改善的空間極小，而隨著其他國家的能源部門針對甲烷排放量減少的努

力，我國透過這項次指標提升環境永續面的整體評比空間將更形縮減。(見

圖 15) 

(5) 懸浮微粒(PM2.5/10)濃度： 

在 WEF 歷年的 EAPI 報告中，先是使用了懸浮微粒(PM10)濃度作為代理變

數捕捉能源部門的固定源空氣汙染排放對環境與人體健康的影響。不過考

量細懸浮微粒(PM2.5)因為能深入人體肺部組織，其健康影響遠大於 PM10，

故自 2016 年起的報告，改以細懸浮微粒(PM2.5) 濃度取代。因此，也造成

追蹤此項次指標的歷史變化趨勢時，在 2016 年出現的結構性轉變(見圖

16)。 

不過即使如此，仍可以發現台灣的懸浮微粒濃度(PM2.5/10)濃度，仍長期高

於各國的平均值，2016 與 2017 年分別為 23.99(mg/M
3
)及 22.04(mg/M

3
) (見

圖 16)，雖有所改善10，但仍不足使台灣在此次指標的排名提升，兩年的

排名均為第 76 名(見圖 15)。 

                                                 
10

 為與其他各國資料時間一致，本次指標數據有四年的延遲(即 2017 年反應的為 2013 年之數據)，為本次

指標所呈現之趨勢與當前民眾感受有所不同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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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及核能占比 能源部門之人均氧化氧氮排放量 單位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 懸浮微粒濃度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16 EAPI 環境永續大類各次指標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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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取得與安全構面 

能源取得與安全構面同時考量了該國能源部門提供人民可負擔能源的程度與

該國能源供應安全的程度，台灣在各項次指標排名結果如圖 17。六項次指標

中，有五項不是持平，就是變化幅度不大。不過，電力供應品質次指標的排

序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衰退是造成能源取得與安全構面的整體排序由 2016 年

的第 39 名(30.1 百分位)退步到 2017 年的第 46 名(35.7 百分位)的主要原因。 

然而應再次提醒的是，為了方便進行跨國比較，此構面並非完全針對國家的

能源安全風險或脆弱程度而設計，故不易完整確知一國能源安全風險程度。

故針對台灣的能源安全風險或脆弱程度的趨勢與分析，本報告留待第四章的

能源經濟脆弱度再作研討。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註 1：圖中所指年份為報告發布年份，非實際數據年份，台灣數據年份與 WEF 一致。 

註 2：未必同一年份各次指標比較國家數目皆相同。 

註 3：長條圖裡之百分比表示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在排序位置；長條圖上之數字表示

台灣數值在該次指標所排列之名次。 

圖 17 EAPI 能源取得與安全大類各次指標變化 

(1) 電氣化比率： 

一國可取得或接觸電力人口數占總人口比率代表的是該國人民可負擔電

力使用程度，是評估人民生活水準的重要指標。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

世界各國電氣化比率的平均值於 2013 年至 2017 年間，均在 86.78%及

87.61%波動，2017 年則是 87.56%。(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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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的電氣化程度雖然未見於 WEF 所引用的世界銀行的數據中，但

考量在該數據內中國大陸於 2014 年的電氣化比率已達 100%，而台灣的

電氣化程度理應不小於中國大陸；且全球能源網路研究所(Global Energy 

Network Institute, GENI)的資料11中顯示，台灣早於 2005 年電氣化比率已

達 100%；另外，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做的「數位包容指標

(Inclusive Internet Index)」中，針對電力基礎設施的市區電力可及性(Urban 

Electricity Access)與郊區電力可及性指標(Rural Electricity Access)均達

99%
12。故本報告將之設定為 100%，與 68 個國家並列第一(2017 年)。 

(2) 電力供給品質： 

此次指標呈現的是企業主管對該國電力供應品質之感受，其數據的根據

是 WEF 的「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內的

「企業主管意見調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 

可以看到台灣的企業主管對於電力供應品質的平均感受(指數由 1 到 7，

越高越好)，從 2014 年的 6.31 逐年降低到 2017 年的 6，由於 2017 年數

據是取自於 2016 年的調查，故相當程度上顯示出了近年產業界對於國內

電力供應穩定的疑慮 (見圖 18)。在此狀況之下，此項次指標由 2016 年

的第 22 名退步到 2017 年的第 32 名(見圖 17)。考量 2017 年國內曾發生

815 大停電事件，2018 年此項次指標呈現的企業主管感受將可能更形惡

化，且短期或難以回復。 

(3) 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比： 

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比率是台灣另一個與其他多數先進國家長期並列

第一的次指標，以 2017 年為例，我國在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比率與

33 個國家並列第一。原因是 WEF 在編製此次指標，出現許多國家無法

取得相關數據，故其方法論中設定：若人均國民所得毛額超過 10,500 美

元，且缺乏該項資料的情形下，可假設其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

比為 0%，而我國自 1992 年起，人均國民所得毛額即已超過 10,500 美元，

故設定為 0%。 

我國在此次指標的排序雖然持續不變，但其對能源取得與安全構面的整

體評比的影響，將隨其他國家的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比的變化

而波動，隨著整體世界生活水平的提升，此次指標對我國整體績效的貢

獻將會減低。 

(4) 能源淨進口占能源使用比重： 

若一國能源進口依賴程度越高，受國際能源價格暴漲和供給衝擊影響亦

大，對國家能源安全威脅性越大，而台灣自 2013 年至 2016 年，台灣之

能源淨進口占能源使用比重指標數據雖有所下降，2017 年卻又增加到

98.04%(見圖 18)，使得我國在 128 個國家的評比當中，排在第 126 位，

                                                 
11

 http://www.geni.org/globalenergy/library/energytrends/electrification-ratios/index.shtml 
12

 https://theinclusiveinternet.eiu.com/assets/external/downloads/inclusive-internet-index.xlsm 

http://www.geni.org/globalenergy/library/energytrends/electrification-ratios/index.shtml
https://theinclusiveinternet.eiu.com/assets/external/downloads/inclusive-internet-index.x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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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等級為 98.40%，顯示我國能源稟賦的不足，極大多數的初級能源仰

賴進口，面臨國際能源市場波動(例如價格暴漲)的風險極高。 

(5) 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 

WEF 以 HHI 指標衡量一國初級能源供給的多樣程度，2013 至 2014 年

間，台灣之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指標數據持平，不過近年 HHI 指

標微幅上升到 0.26，無太大變化。整體而言，優於世界各國的平均值

(2013-2017 年間為 0.346~0.364)，2017 年排名約第 53 名，與 2016 年相

差無幾。(見圖 17 及圖 18) 

(6) 進口來源國多樣度： 

若一國能源進口來源國多樣程度越低，則代表該國表示進口能源的來源

較為集中，較容易受到地緣政治、關稅或外貿協議等潛在風險的影響，

加深供給中斷時的衝擊，對國家能源安全威脅性越大。而台灣在過去五

年，不但此項指標顯得相對穩定，且其數值更遠低於世界各國的平均值，

2017 年排在世界第 5 位。將此次指標與前述的能源淨進口占能源使用比

重一同分析，可以發現，以一極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來說，可以看出

我國能源部門在分散能源進口來源的努力。(見圖 17 及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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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化比率 電力供給品質 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比 

   

能源淨進口占能源使用比重 初級能源總供給之多樣程度 進口來源之多樣程度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18 EAPI 能源取得與安全大類各次指標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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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API 指標之跨國比較 

彙整與計算完成台灣 EAPI 總指標和各項次指標後，本報告亦進行台灣與其

他主要的亞鄰、歐、美、中東國家之跨國比較。比較國家包含瑞士、英國、

德國、法國、美國、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印度、澳洲、日本、韓

國、新加坡與中國大陸等十四國，列示 2016 年(表 6)與 2017 年(表 7)各大類

指標及總指標之名次變化，並說明相關結果如後。 

以 2017 年為例，在總排名方面，瑞士為全世界排名最佳的國家，其次為法國，

位居全球第 5 名，英國與德國則分別為第 15 名與第 19 名，新加坡、日本與

韓國排名約在前三分之一左右位置，美國與澳洲、俄羅斯則位於前 40%附近，

台灣則約位於前 50%，印度、中國大陸、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名次則相對

較為落後。 

(1) 經濟成長與發展構面：以瑞士表現最佳，新加坡、澳洲、法國、英國與

德國則落在前四分之一之前位置，台灣與韓國排名位於前三分之一位置

附近，再來則為日本，俄羅斯、美國與印度名次較為接近，位於前 50%

位置，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名次相對較於落後。 

(2) 環境永續構面：排序較佳的為法國和瑞士，排名位於全球前 20 名內，台

灣在本構面表現為 EAPI 指標三個構面中最差，與美國、沙烏地阿拉伯、

卡達、印度、澳洲及中國大陸共同位於最後五分之一的位置。 

(3) 能源取得與安全構面：瑞士、英國、美國與澳洲位在前十名內，表現最

佳，台灣為第 46 名，位於前 35.4%位置，中國大陸與印度在眾國家中表

現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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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6 年台灣與其他國家之能源建構績效指標排名比較 

主要國家 

比較 

總指標 經濟成長與發展 環境永續 能源取得與安全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瑞士 0.79 1 0.72 5 0.76 18 0.88 7 

英國 0.71 16 0.60 33 0.66 55 0.89 6 

德國 0.7 24 0.58 39 0.63 62 0.87 14 

法國 0.76 4 0.6 30 0.80 8 0.88 11 

美國 0.64 48 0.54 59 0.5 103 0.89 4 

俄羅斯 0.64 52 0.55 57 0.58 80 0.79 42 

沙烏地 

阿拉伯 
0.48 114 0.4 104 0.21 125 0.82 27 

卡達 0.5 11 0.47 31 0.25 24 0.78 18 

印度 0.53 90 0.51 68 0.49 108 0.61 96 

澳洲         

中國大陸 0.53 94 0.45 85 0.42 113 0.71 69 

新加坡 0.68 36 0.68 9 0.55 94 0.81 36 

韓國 0.63 55 0.55 56 0.52 101 0.84 22 

日本 0.64 50 0.53 62 0.56 90 0.84 20 

台灣 0.61 
63 

(49.2%) 
0.57 

43 

(33.3%) 
0.47 

110 

(86.5%) 
0.80 

39 

(30.1%) 

126 國 

平均得分

(不含台灣) 

0.60 0.51 0.61 0.68 

127 國 

平均得分

(含台灣) 

0.60 0.51 0.61 0.68 

註：括弧內數字表示百分位排序。 

資料來源：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2016 報告，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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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7 年台灣與其他國家之能源建構績效指標排名比較 

主要國家 

比較 

總指標 經濟成長與發展 環境永續 能源取得與安全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瑞士 0.8 1 0.74 3 0.77 16 0.88 7 

英國 0.72 15 0.62 29 0.66 50 0.89 6 

德國 0.71 19 0.62 31 0.64 58 0.88 15 

法國 0.77 5 0.62 28 0.81 6 0.88 11 

美國 0.65 52 0.54 63 0.50 105 0.89 5 

俄羅斯 0.65 48 0.55 62 0.6 75 0.8 37 

沙烏地 

阿拉伯 
0.46 121 0.36 116 0.21 126 0.81 32 

卡達 0.48 116 0.41 101 0.25 124 0.77 51 

印度 0.55 87 0.54 64 0.49 109 0.62 95 

澳洲 0.64 53 0.65 21 0.4 115 0.88 8 

中國大陸 0.53 95 0.46 81 0.42 112 0.72 70 

新加坡 0.67 39 0.65 20 0.55 93 0.81 33 

韓國 0.66 43 0.59 41 0.54 96 0.85 19 

日本 0.66 45 0.57 58 0.56 85 0.84 20 

台灣 0.62 
62 

(48.0%) 
0.59 

47 

(36.2%) 
0.49 

110 

(85.8%) 
0.79 

46 

(35.4%) 

127 國 

平均得分

(不含台灣) 

0.61 0.52 0.61 0.69 

128 國 

平均得分

(含台灣) 

0.61 0.52 0.61 0.69 

註：括弧內數字表示百分位排序。 

資料來源：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2017 報告，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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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能源經濟脆弱度之方法論與實證結果13 

要能完善國家整體能源政策規劃、執行、追蹤與檢討發展，需要一套能清楚

呈現國家能源安全程度之相關指標。而我國經濟部能源局雖有定期發布 11 類能

源安全指標14，然各指標具高度專業性，指標內容與政策意涵各異，一般大眾不

易解讀，兼且指標之間各自獨立，難以對我國能源安全做出系統性地衡量。 

故在本報告的第二章回顧國內外各主要研究機構的能源安全指標後，選擇以

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 WEC）提出的「能源供應安全之風險與

脆弱度」作為基礎架構，建構一套考量我國能源經濟特性的本土化能源脆弱度方

法論，量化我國從初級能源供應、能源基礎設施到最終能源消費三個層面的脆弱

程度。 

本章的第一部分將簡單介紹本報告提出「台灣能源經濟脆弱度」之本土化方

法論與數據來源；第二部份為「台灣能源經濟脆弱度」之實證結果，呈現 1990

年第一季至 2017 年第二季之間，我國能源脆弱度和各項次指標之變化趨勢；至

於相關結論與建議則統一彙整於本報告第五章。 

一、 台灣能源經濟脆弱度之方法論 

台灣能源經濟脆弱度係由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PEV)、基礎設施脆弱度(IV)

和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EEV)所組成。本報告考量我國電力系統屬於獨立電網，

並未對外連接的特性，進一步調整基礎設施風險衡量項目，調整後之架構如圖 19

所述，並說明方法學如後。 

 
資料來源：Frondel et al.(2009)、Frondel and Schimdt (2013)、WEC(2010)、本報告繪製。 

圖 19 調整後之本土化能源脆弱度衡量細部架構圖 

                                                 
13 本章節亦於改寫後，投稿並收錄於《臺灣能源期刊》106 年第 4 卷第 4 期，「我國能源脆弱度分析與因

應策略建議」。 
14
 包括進口能源依存度、石油依存度、進口石油依存度、中東原油進口依存度、石油進口值佔總進口值

比率、石油進口值佔總出口值比率、石油進口值佔 GDP 比率、能源進口值佔總進口值比率、能源進口值

佔總出口值比率、能源進口值佔 GDP 比率、平均每人負擔能源進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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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級能源供應面 

計算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的步驟有兩個階段，首先計算特定初級能源別的供

應風險(PEVi)，再於第二階段依據初級能源占比加權計算成總初級能源供應的脆

弱度(PEV)，指標意涵與公式分述如下： 

1. i 類初級能源供應風險(PEVi)指標 

PEVi = xi
T ∙ R ∙ xi = xid

2 ∙ rd + ∑ xij
2 ∙ rj

J
j=1   

其中，i 類初級能源的項目包括了煤、石油、天然氣、鈾及再生能源(含其他)

等初級能源。xi = (xid, xi1, ⋯ , xij, ⋯ , xiJ)表示一國能源進口占比之矩陣，表示一國

之能源來源(進口)的分散程度；其中xij表示自 j 國進口 i 類能源占本國 i 類能源總

供應占比；xid代表 i 類能源於國內自產之比率。 

另外，R則為能源出口國政經穩定度的風險矩陣，其表示方法如下： 

R = [

rd 0 … 0
0 r1 ⋱ ⋮
⋮ ⋱ ⋱ 0
0 … 0 rj

]  

其中，rj即能源由來源國 j 供應之風險指標，而rd為自產能源之供應風險，

原則上以 0 計算，因為即使短期有可能因偶發事件中斷(Supply Disruption)，但長

期來看，仍會修復並維持供給，然而若有需要，其值亦可非為 0。值得注意的是，

在式(1)中隱含之假設為供給中斷事件的發生在各出口國家彼此之間是無相關的，

故若要考慮部分出口國家之間有聯合關係 (Cartel)，例如像石油輸出國組織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則風險矩陣可修改如

下： 

R𝑐 =

[
 
 
 
 
 
𝑟𝑑 0 … … … 0
0 𝑟1 ⋱ ⋱ ⋱ ⋮
⋮ ⋱ ⋱ 0 ⋱ 0
⋮ ⋱ ⋱ 𝑟𝑐 … 𝑟𝑐
⋮ ⋱ ⋱ ⋮ ⋱ ⋮
0 … 0 𝑟𝑐 … 𝑟𝑐]

 
 
 
 
 

  

其中，rc代表共同的中斷機率(Common Disruption Probability)。R𝑐隱含將所

有聯合關係會員國視為一個單一國家，而其占比為所有聯合關係內會員國各別占

比(xij)之加總。而實務上，有時會因兩個能源出口國出現戰爭導致供給中斷的事件

發生時(例如兩伊戰爭、波斯灣戰爭等)，即可將 R 右下方的 2x2 矩陣設為rc。 

在本報告中，係引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建構的政經風險指數(OECD Political Risk)

每半年定期發布的數據，作為前述之各進口來源國的政經風險值來設定 R 矩陣，

以觀察能源出口國政治風險程度對一國進口能源風險影響。 

值得強調的是，再生能源是自產能源，在定義上沒有進口中斷的風險，故供

應風險為 0，但這並非代表再生能源是毫無風險的能源，相反地，再生能源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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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提高對於電網穩定與能源使用成本的影響，則會透過本報告的另外兩個構

面(基礎設施面與最終能源消費面)的次指標來反映。 

此外，本指標的經濟或風險意涵為：若某一類能源過於集中自少數國家進口

時，顯示該類能源的進口來源不夠多元化，容易產生較高風險，假使各進口來源

國的政經風險又偏高，則對一國之該類能源初級供給風險將更為嚴峻。反之，假

使進口來源國的政經風險較低，則隱含即使進口來源雖屬集中，但因進口來源國

家的風險低，對一國之該類能源初級供給風險影響相對較小。綜言之，在衡量某

一類能源之初級供給風險時，須同時觀察進口來源國數目或分散程度，以及各國

之政經風險高低。 

2. 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PEV)指標 

PEV = wT ∙ XT ∙ R ∙ X = wT ∙ ΠT  

其中，w = (w1, ⋯ ,wi, ⋯ ,wI)表示各類初級能源供應占比向量，亦即

w1 + ⋯+ wI = 1。Π為各類能源供應脆弱度矩陣；本矩陣的對角線πii即為 PEVi，

故πii = PEVi = xid
2 ∙ rd + ∑ xij

2 ∙ rj
J
j=1 ≥ 0。 

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 WEC 的架構之中， PEV 係從 PEVi 以 i 類能源供應

量占該國總能源供應「占比平方」為權數計算而得。然而，後述之基礎設施面的

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及最終能源消費面的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所採用之權數

係以 i 類能源占該國總發電量「占比」，及 i 類能源占該國最終能源消費量「占比」，

出現了不一致的狀況。本報告考量指標編制應滿足一致性(Consistency)的原則，

故改採取一致的權數設計，以各類初級能源供應「占比」取代「占比平方」作為

權數。 

就經濟與風險意涵方面，一國之總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受到國內各種初級

能源數量比重，和各種初級能源之供應風險所影響。是故，若在一國當中的某一

類初級能源供應占總初級能源供應比率過高時，顯示該國在初級能源供應種類不

夠多元，容易產生較高風險，假使該類能源的初級能源供應風險又高，則對總初

級能源供應脆弱度更為嚴峻，即脆弱程度大。反之，假使各類初級能源供應占總

初級能源供應比率分散，則即使部分進口來源國存在可能出現戰亂導致供給中斷

的風險，脆弱程度可能仍能維持較低的水平。 

綜而言之，在觀察一國總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時，需進一步細究該國初級能

源供應的多元或集中化程度，同時衡量各類初級能源供應所對應的初級能源供應

風險高低，藉以判斷一國之總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情形。 

（二） 基礎設施面 

在原 WEC(2010)之分析架構中，基礎設施的脆弱度係由電力基礎設施與天然

氣基礎設施兩構面所組成(權重各為 50%)，其中在電力基礎設施的部分考量了儲

備電容能力、與週邊國家電網連接度、需求波動、天然氣月周轉次數以及電力生

產結構脆弱度等次指標。然因我國電力系統狀態與歐洲國家並不相同，如歐洲各

國間彼此電網相連，且需求波動應為需求面變化而非屬基礎設施面，加上各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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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未能充分體現「風險」的意涵，故加以修改並增加數項次指標。 

本報告所建構的基礎設施脆弱度共由七項次指標所組成，包括了備用容量率

負偏離度、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區域負載負偏離度、與他國電網連接負偏離度、

負載率(捕捉負載轉移餘裕降低的風險)、天然氣月周轉次數(捕捉天然氣供應中斷

下可撐天數降低的風險)以及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我國天然氣的用途主要係做發電之用，故本報告係將天

然氣的基礎設施的風險與其他電力基礎設施風險同採七等分權重進行計算(詳細

的權重設定說明請見(四))。茲說明七項次指標的計算方式與內涵如下： 

1. 備用容量率負偏離度 

λ1 ×
|PRMt−ORM|

ORM
× I(PRMt > ORM) + λ2 ×

|PRMt−ORM|

ORM
× I(PRMt < ORM)  

其中，PRMt(Percent Reserve Margin)為備用容量率實績。ORM(Optimal Percent 

Reserve Margin)為最適備用容量率，本報告依據政府核定長期電源開發規劃的政

策目標，將之設為 15%。I(∙)為指標函數(Index Function)。公式前項代表資源閒置，

後項代表備用不足。λ1及λ2為權數，分別設為 0 與 1，亦即僅考慮電力供應可能

不足的風險。 

備用容量率可用來衡量電力系統發電端供電可靠度，而若該國當期之備用容

量率大於最適備用容量率，則表示資源存在閒置現象，有過量投資的疑慮，但無

電力供給不足疑慮；備用容量率如果低於最適值且負偏離度愈高，代表電源開發

不順、系統可靠度下降，有電力供應短缺之虞，致使國內電力基礎設施也益形脆

弱。 

2. 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 

λ1 ×
|PORt−OOR|

OOR
× I(PORt > OOR) + λ2 ×

|PORt−OOR|

OOR
× I(PORt < OOR)  

其中，PORt (Percent Operating Reserve)為備轉容量率實績。OOR(Optimal 

Percent Operating Reserve)為最適備轉容量率，本報告遵循台電公司的備轉容量率

燈號的說明，以供電充裕(綠燈)及供電吃緊(黃燈)的標準 10%進行設定。公式的

前項代表資源閒置，後項代表備用不足。λ1及λ2分別設為 0 與 1，亦即僅考慮電

力供應可能不足的風險。 

備轉容量率衡量每日電力系統的實際供電餘裕(扣除歲修、檢修及故障的機

組裝置容量)，相較於備用容量率的年資料，資料頻率更高，可更為即時呈現該國

電力基礎設施概況。備轉容量率如果低於最適值，代表當天實際可調度之發電容

量裕度不足。故若負偏離度愈高，代表執行限電措施的可能性也越高。 

3. 區域負載負偏離度 

∑ [(λ1 ×
|Sit−Dit|

Dit
× I(Sit > Dit)) + (λ2 ×

|Sit−Dit|

Dit
× I(Sit < Dit))]i   

其中，i = N,  M,  S。公式前項代表 i 區域電力供應大於電力需求，後項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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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電力需求大於電力供給。λ1及λ2分別設為 0 與 1，亦即僅考慮區域間電力供應

可能不足的風險。 

我國電網分為北、中、南三區15，區域內應維持發電與用電相當為最佳，若

區域內發電不足以供應用電需求時，必須透過跨區域的輸電幹線輸送電力支援。

故若負偏離度愈高表示各區域內電力供需愈不均衡，區域間電力輸送壓力較高。 

4.  與他國電網連接負偏離度 

λ1 × |
與他國並聯容量

t

本國裝置容量
t

− 最適連接度| × I (
與他國並聯容量

t

本國裝置容量
t

> 最適連接度) +

λ2 × |
與他國並聯容量

t

本國裝置容量
t

− 最適連接度| × I (
與他國並聯容量

t

本國裝置容量
t

< 最適連接度)  

其中，最適連接度設為 10%，此係因為若一國電網能和他國電網連接，則電

力系統在可獲得他國支援下得以較為穩定，惟若此項數值太高，亦有可能過於依

賴他國，故歐盟建議的最適值為 10%。λ1及λ2分別設為 0 與 1，亦即僅考慮我國

與他國電網連接度低於歐盟建議最適值的風險。 

我國的供電系統孤立，無法藉助鄰國輸電進行供需調節，故若負偏離度愈高

表示電力系統自立求生的壓力越大。迄今我國與他國電網連接的程度為 0，壓力

最高，標準化後的風險數值即為 100(標準化方法詳述於 3.2)，若未來我國電網能

與他國連接，將可降低風險。 

5. 負載率(捕捉負載轉移餘裕降低的風險) 

平均負載
t
尖峰負載

t
⁄   

其中，分子為特定時間內(日、月、年)每小時之輸出電力的平均值。例如：

全年發電量除以 8,760 小時(一年小時數)，分母則為特定時間內每小時之輸出電

力的最高值。 

一般而言，負載率越高越好，但是假若負載率接近其極值(100%)，亦代表未

來再進行負載轉移的空間已所剩無幾，餘裕有限，故本報告以此指標捕捉負載轉

移空間餘裕降低的風險。除此之外，若高負載率加上低備轉容量，代表多數的發

電機組長期處於高負荷狀態，難以排修、維護。若是電力需求突增，或機組出現

故障，又或者出現任何的意外事故，都將導致跳電；另一方面，雖然低負載率代

表資源閒置，但本報告並未視資源閒置為風險項目之一，此亦與本報告備用及轉

容量率正偏離度未被視為風險的作法一致。 

6. 天然氣月周轉次數(捕捉天然氣供應中斷下可撐天數降低的風險) 

天然氣當季最大月用量
t
天然氣可儲存容量

t
⁄   

其中，分子為當季天然氣月消費量最大值，分母則為全國商轉中的天然氣接

收站設計容量加總，但不包含規劃或建設中的容量。 

                                                 
15

 北部地區為新竹縣鳳山溪以北地區，中部地區為新竹縣鳳山溪以南至濁水溪以北地區，南部地區則為

濁水溪以南地區。 



50 

在直觀上，本指標表示天然氣的最大儲存容量每月將用盡幾次，也代表一國

面臨天然氣的供應來源中斷時，該國既有的天然氣儲藏能力可支持國內多長的運

作時間，因此，若國家擁有越高的天然氣儲藏空間，較能因應意外事件所帶來的

天然氣供給中斷影響。 

雖然就一般的商業活動來說，以存貨為例，若存貨週轉率越高，代表存貨從

取得至消耗所經歷的天數越少，故周轉次數越高也代表存貨管理效率越好。然而，

由於液化天然氣載運船若在入港前後遇到颱風，須因安全因素遠離待命。因此，

若天然氣進口來源中斷可撐天數小於 3 天，台灣將有可能因為颱風因素而斷氣。

故本報告以此月周轉次數捕捉天然氣進口來源中斷下可撐天數降低的風險。 

7. 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 

∑ Si × PEVii   

由上式可知，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受一國各類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Si)

和各類發電燃料所對應之PEVi而定。例如，一國電源結構以發電技術區別，可分

為燃煤、燃油、燃氣、核能及再生能源發電，其所對應的能源供給風險即分別為

煤初級能源供應風險(PEVCoal)、石油初級能源供應風險(PEVOil)、天然氣初級能源

供應風險(PEVNG)、鈾供應風險(PEVU)與再生能源供應風險(PEVR)等。若一國之

電力資源組合集中於某一發電技術，且該發電技術所對應的能源供應風險偏高，

將使該國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較大，因此需以不同能源組合作為電力配比，藉由

分散化措施降低可能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再生能源發電視為自產能源而不具風險，隨著再生能源

發電占總發電比重提高，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將會越低，進而促使電力基礎設施

風險下降，惟因再生能源發電屬間歇性和不可調度能源，當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持

續提高，將影響整體電力系統之備用容量率和備轉容量率，故電力基礎設施風險

之次指標間存在相互關連與影響。 

（三） 最終能源消費面 

本報告所建構的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係以能源成本、能源使用效率和最終能

源消費結構風險等三個面向加以衡量，與 WEC(2010)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原始 WEC(2010)中，對於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的函數型態的設定是「乘法型」，

亦即將此三項次指標在標準化後進行相乘，而本報告考量不同層面的指標運算方

法應採一致作法，才能滿足一致性的指標原則，故將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的函數

型態的設定是「加法型」，同基礎設施脆弱度，以等分權重的方式進行加總計算。

茲說明三項次指標的計算方式與內涵如下： 

1. 能源成本 

∑ Si,t × Pi, ti   

其中，Pi為標準化後的煤、油、氣平均進口價格、再生能源(含水力)發電成

本、核能發電成本(含核後端成本)。Si為依據煤、油、氣與電力占最終能源消費

結構比重，以及煤、油、氣、再生能源(含水力)、核能占發電結構比重，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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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油、氣、再生能源、核能的結構占比。 

本指標捕捉能源進口成本、各類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核能發電成本(含核後

端成本)的變化對於能源用戶使用能源的壓力增減幅度。 

2. 能源密集度 

最終能源消費量
t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t
⁄    

本指標表示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數值越低代表能源使用效率越高，當能源

使用越有效率時，可提高能源用戶因應能源使用成本(價格)上漲的能力，進而減

少能源消費脆弱度。 

3. 最終能源消費結構脆弱度 

EEV = ∑ Si × EEVii   

其中，EEVi=(PEVi, 基礎設施脆弱度)表示一國 i類能源消費的來源風險程度，

其中，Si為 i 類能源的最終消費占比。另外，電力部門對能源消費者的風險則以

基礎設施脆弱度代表。 

本指標表示能源用戶消費各類能源的來源風險程度。數值越高表示該國越集

中消費特定能源，風險程度越高，若能源消費的品項越分散，則能源消費的來源

風險越低。 

（四） 標準化及權重設定 

為了解決不同指標具有不同單位與數值範圍的問題，WEC(2010)原依據歐盟

議會所建議的方法進行標準化，也就是指標 q 在地區 c 及時間 t 的標準化值(Iqc
t )，

等於該指標之原始值(Xqc
t )減去其最小值之後，再除以其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亦

即全距)，如下所示： 

Iqc
t =

Xqc
t −mint∈T(Xqc

t )

maxt∈T(Xqc
t )−mint∈T(Xqc

t )
    

但此標準化方式可能因新資料加入，改變原序列極值，產生全部回溯的情況，

使結果不具一致性，加上部份數值經標準化後，可能其標準化值未能顯現原水準

值代表之風險意涵。例如某一指標在特定時點下之原始數值為整個時間序列資料

最小值時，則在標準化後將為 0，造成原始數值的風險因標準化後歸零的缺點，

故本報告將標準化方式加以修改，參見下式： 

{
Iqt = {(Xqt − Base) (Top − Base)⁄ } × 100   if Xqt ≤ Top

Iqt = 100                                                                 if Xqt > Top
  

其中，Top 為歷史最高點；Base 值則直接設為 0。 

指標標準化後進行加總時，本報告係採由下往上的方式(Bottom-Up)，由最

底層的次指標開始計算，向上加總成主指標。而次指標加總成主指標時所採用的

權重(Weighting)，理論上可以應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FA)或主成份分析

法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等計量方法，以較少數的假設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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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tic Variables)，亦即本報告的三個構面的脆弱度，來代表一組原先較多的

變項，亦即三個構面中的各種次指標。其萃取的過程中，將可以獲得「統計的客

觀」的權重值16。另外一種常被應用的方法(主要見於政府委託計畫)，則採用專家

問卷或是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依據其專業與偏好來獲取

「專業的主觀」的權重值。 

WEC(2010)雖然建議採取前者來獲取客觀的權重，但是在其研究中，其實並

未採因素分析法或主成份分析法，而是以「主觀的等分權重」的方式來進行設定。

本報告則是考量：在應用因素分析法或主成份分析法時，各變數必須滿足定態

(Stationary)的條件，故若變數的時間序列資料具有「隨機趨勢17」，必須先去除隨

機趨勢(例如以變動率或是變動量來刪除隨機趨勢)，才能進行因素分析或主成份

分析。但是考量脆弱度想捕捉的即是日益惡化或改善的「趨勢性」，故本報告視

指標性質之不同，採用不同的權重設定，如圖 20 所示，並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圖 20 指標權重說明 

1. 供應面：各能源來源國的政經風險係以能源進口占比的平方作為權數，加

總出各類初級能源供應風險(PEVi)；接著，再以初級能源占比為權數，加

總出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PEV)。 

                                                 
16

 雖然因素分析法與主成份分析法都是可以達到刪減變數/維度的數學手段，但其做法與意涵則有所不同：

因素分析法是以共變異數為導向，選取少數因素(Factor)，解釋原變數之間的相關情形。並且著重於分析

資料結構(亦即事先假設資料滿足某種結構)。在某些狀況下，需要透過旋轉(Rotation)，才能對因素進行命

名與解釋。主成份分析法是以變異數為導向，選擇一組成份(Component)，盡可能地解釋原來所有變數的

總變異。主成份分析法以簡化資料為目的，並不會事先假設資料是否有結構。 
17

 隨機趨勢又稱為單根(Unit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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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施面：以發電結構作為權數，加總出電力生產結構風險；再以等分權重，

將各次指標加總出基礎設施脆弱度(IV)。 

3. 消費面：以最終能源消費結構作為權數，加總出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

再以等分權重，將各次指標加總出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EEV)。 

最後也最重要的，為了計算總能源脆弱度，本報告捨棄加權計算的一般方法

而改採「取當期各構面脆弱度最大值作為當期總能源脆弱度」的創新方法。此係

考量國家的能源系統本為一體，若是任何一個構面出現問題，代表整體能源系統

的崩解，此方法亦可以用來彰顯不同期間國家能源脆弱度的來源構面為何。 

（五） 資料來源與處理 

基於各機構編製指標時所的考量資料特性，本報告依據國內各項經濟與能源

統計出版物、資料庫等，進行各項指標計算，藉以符合數據來源之透明性、完整

性、一致性、相關性與具備可信度等。詳細的資料來源說明請見表 8。 

表 8 本土化能源脆弱度之資料來源說明 

指標 項目 資料之頻率和說明 

初
級
能
源
供
應
脆
弱
度 

天然氣進口量及來源國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海關進出口

統計 

石油進口量及來源國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海關進出口

統計 

煤進口量及來源國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海關進出口

統計 

鈾進口量及來源國 月 海關進出口統計 

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數量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 

OECD 國家風險分類 月 Country Risk Classification Report, OECD 

各初級能源數量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 

基
礎
設
施
脆
弱
度 

天然氣月周轉次數(國內天然氣消費

量及接收站儲量)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台灣中油公

司 

電力生產結構風險(發電配比)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 

備用容量率負偏離度(備用容量率) 年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台電公司 

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備轉容量率) 日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台電公司 

區域負載負偏離度(區域發電實績及

用電需求) 
年 台電公司 

負載率 月 能源統計月報 

與周邊電網連接度負偏離度 無 台灣現階段尚未和周邊電網連接 

最
終
能
源
消
費
脆
弱
度 

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最終能源消

費結構)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 

能源密集度(總最終能源消費量及實

質國內生產毛額) 
季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國民所得統

計 

能源成本 

1. 煤、油、氣平均進口價格 

2. 再生能源成本(含水力) 

3. 核能發電成本(含核後端成本) 

月 
AREMOS、能源統計月報、海關進出口

統計資料庫、台電公司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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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的計算期間為 1990 年第一季至 2017 年第二季，脆弱度以季呈現，故

資料的頻率必須加以調整。其中，屬於年資料的備用容量率和區域負載係假設該

年度的四個季節裡數值均相同；而屬於月資料的大部分變數則彙整為季資料；其

次，屬於日資料的備轉容量率則以當季之備轉容量率最低值進行轉換。 

此外，因基礎設施面的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及區域負載負偏離度的資料啟始

點分別為 2004 年與 2006 年，需進行額外假設： 

(1) 1990 年至 1996 年間：因當時多次限電，故假設該時期的備轉容量率負

偏離度標準化值設定為 100；另外，因該期間無區域負載資料，故其權

重攤提給其他指標，以維持六項指標皆均等權重。 

(2) 1997 年至 2003 年間：因無備轉容量率與區域負載資料，故兩者的權重

攤提給其他指標，以維持五項指標皆均等權重。 

(3) 2004 年至 2006 年間：因無區域負載資料，故其權重攤提給其他指標，

以維持六項指標皆均等權重。 

二、 台灣能源經濟脆弱度之實證結果 

（一） 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指標 

在初級能源供應面，考量了燃料煤、原油、天然氣、鈾及再生能源(含其他)

等五類供應風險。不過，在本節中不特別呈現鈾及再生能源(含其他)的供應風險

結果。這是因為我國所進口的鈾(黃餅)均來自美國，但在 OECD 的國家風險評估

中，美國被歸類為無風險國家，故雖然進口來源只有美國單一國家，我國歷年的

鈾供應風險仍然為 0；而再生能源(含其他能源)因屬自產能源，在本報告的定義

中，自產能源並無進口中斷的風險，因此我國再生能源(含其他能源)供應風險亦

為 0。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核能的後端處理成本係由最終能源消費面的能源成本次

指標來反映，且本報告並未將核能的安全風險納入考量。此外，再生能源發電比

重的提高對於電網的衝擊與能源使用成本的影響，則會於基礎設施面與最終能源

消費面的次指標來反映。 

1. 燃料煤供應風險指標 

我國 1990 年與 2016 年的燃料煤進口來源占比與集中度的變化趨勢如圖 21

所示，而本報告計算之我國燃料煤供應風險指標的歷史趨勢則如圖 22 所示。 

1990 年代初期我國燃料煤進口來源國集中於南非、美國和澳洲等風險較低

之國家，各國占進口來源比重分別為 39%、36%和 25%。之後我國自南非和美國

進口的數量逐步減少，轉而朝向從印尼和中國大陸進口燃料煤，但是因為此二國

家屬於風險較高國家，也導致我國燃料煤供應風險隨之增加。 

至 199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中期，我國自中國大陸和印尼進口之燃料煤比

重已大幅提升，以 2003 年為例，我國從中國大陸和印尼進口燃料煤的比重分別

達到 51%及 25%，進口集中度與來源國的政經風險過高下，燃料煤供應風險一度

達到高點。舉例來說，2003 年中國大陸境內發生多起煤礦事故，下令關閉所有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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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執行安全檢查，煤炭產量因而急遽下降，到了第四季更進一步限制煤炭出口，

不但對我國與日本的供應大幅縮減，甚至停止銷售現貨和不供貨予南韓，引發亞

洲煤荒。 

而後為了避免類似情事發生，我國首先進行分散燃料煤進口來源的措施，減

少中國大陸進口比重，而增加澳洲和印尼進口比重。以 2006 年為例，當時我國

的燃料煤的前三大進口國為澳洲(36%)、印尼(36%)與中國大陸(25%)，其占比相

當均衡，促使我國燃料煤供應風險顯著下降。惟之後我國自澳洲進口燃料煤的比

重又大幅攀升，2016 年占比高達 64%，其占比之高前所未見，導致我國目前燃料

煤的集中度18已達樣本期間的最高點。雖然澳洲是政經相對穩定的國家，因此我

國目前燃料煤供應風險仍然走低，但是過度倚賴單一進口國，未來可能因為其他

難以預料的因素而造成供應中斷19。 

  

 
資料來源：占比來自歷年能源統計月報、本報告繪製；集中度為本報告計算。 

圖 21 我國燃料煤進口來源與集中度 

                                                 
18

 本報告採用的集中度指標是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 
19

 澳洲過往曾飽受水災之苦，例如 2011 年與 2013 年昆士蘭省兩度遭遇洪災，而昆士蘭同時是世界最大

的焦煤礦區，一度導致停產數月，並使國際煤炭與鋼鐵的價格上揚(黃柏誠等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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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22 我國燃料煤供應風險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2. 原油供應風險指標 

我國 1990 年與 2016 年的原油進口來源占比與集中度如圖 23 所示，而本報

告計算之我國原油供應風險的歷史趨勢則如圖 24 所示。 

1990 年時，我國前五大原油進口來源國分別為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印

尼、阿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進口占比分別為 38%、12%、10%、10%和 7%，

主要集中於中東地區，常有紛爭，影響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導致原油供應風險偏

高。例如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爆發波斯灣戰爭，荷姆茲海峽遭到封鎖，

一度影響原油供應並造成國際原油價格遽增，我國原油供應風險一度飆高，幸賴

當時中油公司調度得宜，才避免斷油危機2021。直到 1991 年初，多國部隊執行聯

合國安理會決議，對伊拉克發動攻擊，中止波斯灣戰爭之後，OPEC 為維持每桶

21 美元的目標油價，調整原油產量上限為 2,235 萬桶/日，加上我國重新再由科威

特進口原油之後，我國偏高的原油供應風險才開始回降。 

波斯灣戰爭之後到 2000 年間，我國原油進口集中度由 1991 年的 24.23 下降

到 2000 年的 12.26 的樣本期間低點，加上中東地緣緊張局勢和緩，部份來源國的

政經風險被 OECD 調降，使得原油供應風險漸次降低。2000 年後，中東地區雖

偶有緊張情事(大多集中於奈及利亞)，但 OECD 仍調降阿曼、科威特等中東國家

之國家風險。但於此同時，我國自高政經風險國家(如安哥拉、伊朗)進口原油的

比重也增加，加上原油進口集中度再度上揚(曾於 2011 年一度達到 21.47，僅次於

1991 年的高點， 2016 年則回降到 18.45)。正反因素抵消之下，我國原油供應風

險在過往十餘年呈現震盪態勢，不過整體而言仍維持在風險偏低的水準。 

                                                 
20
 陳中興(2003)，「石油危機 練就中油「葵花寶典」」，http://old.ltn.com.tw/2003/new/mar/31/today-e6.htm(最後

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5 日) 
21
 張心紜(2015)，「油氣的冒險之旅」，

http://energymonthly.tier.org.tw/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201505&Page=20(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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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占比來自歷年能源統計月報、本報告繪製；集中度為本報告計算。 

圖 23 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占比與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24 我國原油供應風險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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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然氣供應風險指標 

我國 1990 年與 2016 年的天然氣進口來源占比與集中度變化趨勢如圖 25 所

示，而本報告計算之我國天然氣供應風險的歷史趨勢則如圖 26 所示。 

我國在 1990 年代以前未曾進口天然氣，對於天然氣的使用以自產為主。自

1990 年開始從印尼進口天然氣之後，我國自產天然氣占比逐漸降低，從 1990 年

接近六成的占比，到 1994 年僅剩約兩成左右，進口天然氣的占比則從四成上升

到接近八成。由於天然氣的來源由自產轉為進口，加上進口來源僅印尼一國，這

段期間我國天然氣供應的風險偏高。 

1995 年我國開始自馬來西亞進口天然氣，使得進口來源較為分散，加上在

OECD 國家風險分類報告中，馬來西亞的政經風險相對於印尼較低，故使天然氣

供應風險開始降低。其後直到 2005 年，印尼與馬來西亞為我國唯二的天然氣來

源國，加總的占比逐年上升至 2005 年的 95%(分別印尼 51%與馬來西亞 42%)，

但因為無風險的自產天然氣的比重僅止 5%，故供應風險無法再進一步降低，呈

現震盪的態勢。 

  

 
資料來源：占比來自歷年能源統計月報、本報告繪製；集中度為本報告計算。 

圖 25 我國天然氣進口來源占比與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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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我國開始執行分散氣源的策略，隨著進口來源國數量逐年增加(2016

年的進口來源國已達 11 國)，天然氣供應風險不但進一步降低，風險波動的幅度

也有所縮小。不過我國天然氣的氣源有逐年更為仰賴中東地區的趨勢，對於未來

的天然氣供應的穩定性投下變數。目前我國進口天然氣的來源以卡達的 43%最高，

高於第二與第三名的印尼、馬來西亞加總(32%上下)。卡達本來並非政經風險高

的國家，不過 2017 年 6 月卡達遭到中東各國斷交，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聯、

埃及禁止和卡達的航運往來，使多條波斯灣航線被迫調整，一度引起天然氣期貨

價格上漲。故若未來我國天然氣更為仰賴中東地區的趨勢不變，天然氣供應的脆

弱度可能因而增加。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26 我國天然氣供應風險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4. 小結 

我國 1990 年與 2016 年的初級能源占比與集中度變化趨勢如圖 27 所示，將

此占比做為權數來加總前述的五項初級能源供應風險次指標，可得我國初級能源

供應脆弱度，如圖 28 所示。 

我們可以看到，在 1990 年代初期，我國初級能源供應以原油及石油產品為

主，占比高達 56%，故總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受原油供應風險變化程度較高。隨

著時間經過，煤炭的占比逐漸提升，但是仍然一直維持石油與煤炭占比相加接近

八成的態勢。另外，由於我國能源政策的調整，天然氣占初級能源的比重逐漸提

升，從 1990 年的 1.5%快速地增加到 2016 年的 13.5%；而核能發電占總初級能源

占比則在同期間內顯著下降，由原本的 16.5%減少至 6.3%；此外，再生能源的供

應雖有增加，但是幅度相對有限。到 2016 年為止，我國的煤及煤產品、原油及

石油產品、進口液化天然氣、生質能及廢棄物、核能發電等初級能源供應的占比

分別為 29%、49%、14%、1%、6%。整體而言，我國初級能源供應結構是朝向

分散化在走。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分散化並非由高碳能源轉向低碳能源，而是

低碳能源之間彼此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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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占比來自歷年能源統計月報、本報告繪製。集中度為本報告計算。 

圖 27 我國初級能源占比與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28 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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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更為分散的初級能源供應結構之下，加上各類初級能源供應風險的變化於

近年的下降趨勢(燃料煤供應風險和原油供應風險呈下降趨勢，而天然氣供應風險

呈現先降後升趨勢)，我國總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數值，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由

1990 年第一季的 90.16 降低到 2017 年第二季時的 32.46，顯示出我國在能源安全

的改善程度。 

然而，由於屬於類自產能源之核能發電占比持續降低，若是再生能源發展不

如預期，加上國內對於天然氣的倚賴程度將大幅增加(2025 年天然氣消費量預期

將較 2016 年倍增)，假若來源日益仰賴中東地區的趨勢不變，未來我國的初級能

源供應脆弱度將更容易受到天然氣供應脆弱度的變化所影響。 

（二） 基礎設施脆弱度指標 

在基礎設施面，本報告考量了備用容量率負偏離度、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

區域負載負偏離度、與他國電網連接負偏離度、負載率(捕捉負載轉移餘裕降低的

風險)、天然氣月周轉次數(捕捉天然氣供應中斷下可撐天數降低的風險)以及電力

生產結構脆弱度，共計七項次指標。其中，與他國電網連接負偏離度，因我國屬

於孤島型的獨立電網，未曾與他國進行併聯，故本數值在樣本期間中均為風險最

高的 100，不另表述。但是假若未來我國的電力系統在可與他國併聯，連接度將

離最適值(歐盟建議 10%)較為接近，負偏離的程度將縮小，代表在不過於依賴他

國的前提之下，電網的穩定程度將可獲得提高，進而降低整體基礎設施的脆弱程

度。 

1. 備用容量率負偏離度 

依據台電資料，1990 年代我國備用電源不足，限電次數共 46 次，其中 1994

年一年之內曾達 16 次之多，而當時的備用容量率多在 4.2~7%的水準，一直到政

府開放民營電廠興建，才逐漸回升到政策目標值之上(詳如圖 29)。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本報告繪製。 

圖 29  我國歷年備用容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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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後，因為電源開發未能如期進行，加上核四廠封存，我國備用容量

率再度降低至政策目標值以下。加上非核家園政策的推動，既有核電廠部分機組

大多時間處於歲修逾排程狀況而未能運轉，2016 年台電的實績備用容量率已降到

10.4%(此數值將核一廠一號機、核二廠二號機計入系統，但林口新一號機未計入

系統。倘若核一廠一號機、核二廠二號機皆不計入系統，但計入林口新一號機併

聯試運轉的貢獻計入系統，則為 8.1%22)。2017 年台電的備用容量率雖然預期仍

能維持 10%，但假若再扣除核二廠二號機(目前仍處於歲修逾排程狀況)，實績備

用容量率可能僅有 7.3%的水準。 

因此，若最適備用容量率以政策目標值(2006 年以前的政策目標為 20%；

2006-2011年政策目標為 16%；2012年之後則為 15%)作為電力供應穩定衡量標準，

來計算負偏離度，將呈現一個凹字型的樣子(詳如圖 30)，並在近年急速惡化，已

接近 1990 年限電年代的水準，顯示我國電源供應餘裕降低所帶來的風險激增。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在 2002至 2013年間，備用容量率高於最適備用容量率，

雖可能有過度投資的現象，但就電力供應安全而言則因較無缺電疑慮，故其負偏

離度的數值接近 0，風險極低。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30  備用容量率負偏離度(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2. 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 

根據台電公司自 2004年至 2017年第二季的每日備轉容量與容量率的資料，

並取「當季的最低值」可以看到，2004 年第一季備轉容量率最低值為 4.79%，隨

著電力供需變動，2007-2013 年間，備轉容量率最低值發生於 2007 年第二季，達

4.26%，多數時段我國備轉容量率均在 10%之上，僅 2013 年第二季時降為 5.86%，

然而，至 2014 年之後我國備轉容量率即逐步下降，2015 年第三季最低時僅為 1.9%，

至 2016 年第二季時之備轉容量率更低達 1.64%，幾近台電公司執行限電措施的狀

                                                 
22
 台灣電力公司(2016)，「備用容量之說明」，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new_info/new_info-c33.aspx?LinkID=13(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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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是樣本期間內的最低值(詳如圖 31)。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可以用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來捕捉電力系統每天實

際可調度之發電容量裕度緊澀所帶來的風險。將台電公司的備轉容量率燈號中界

定綠燈(代表供電充裕)或黃燈(代表供電吃緊)的 10%，作為最適備轉容量率的標

準；並且將樣本期間內的每日備轉容量率，取當季的最低值後，來計算備轉容量

率負偏離度。可以發現我國的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也在近年快速惡化，2017 年第

二季已達 68.4(2016 年第二季則高達 83.6)，顯示我國電力系統每天實際可調度之

發電容量裕度緊澀，有可能因為天災與事故而造成停限電的發生(詳如圖 32)。例

如：在樣本期間外的 2017 年 7 月底發生雙颱襲台，造成和平電廠對外輸電鐵塔

倒塌，台電公司供電能量頓時減少 130 萬瓩，並在其後兩度出現限電警戒的紅燈。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本報告繪製。 

圖 31  各季備轉容量率最低值(2004 年 Q1 至 2017 年 Q2)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本報告繪製。 

圖 32  備轉容量率負偏離度(2004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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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負載負偏離度 

在台灣各區域之電力供需負載概況中，北部地區之電力需求均大於電力供給，

需仰賴中部地區輸送電力，長期以往呈現南電北送現象，在這樣的狀態下，本報

告以區域負載負偏離度捕捉區域電網供需失衡與輸電壓力風險。在 2006-2016 年

間，區域負載負偏離度曾一度好轉，降至 2014 年之 32.4，但其後因北部電源供

應不足、電力需求上升，2015 年之負載預測偏離度又回升到 87.9，2016 年回降

到 71.5，如圖 33 所示。 

不過這並不代表區域供需缺口將會縮小，相反地北部地區長期電力供應不足

的問題可能短期無解。依據台電資料，2017 至 2023 年間，北部地區的電源均將

不足以支應負載23。若未來全面停用核能，加上協和電廠除役，淡水河以東的大

台北地區將無電廠，而被寄予厚望的風力與太陽光電，因為先天條件的限制，未

來興建的地點也將多半集中在中南部地區，因此未來北部地區的供電缺口將有可

能會超過中北輸電幹線可靠送電能力(200-300 萬瓩)。中北輸電幹線電塔數量逾萬，

若未來其中有一個超高壓電塔因天災而倒塌，北部地區將有大規模停電的危機，

例如 2017 年 6 月北部暴雨造成核一廠聯外電塔倒塌，以及 7 月和平電廠聯外電

塔因颱風倒塌的事件均是警訊。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33  區域負載負偏離度(2006 年 Q1 至 2017 年 Q2) 

4. 負載率 

依據能源統計資料如圖 34 顯示，1990 年我國尖峰負載和平均負載分別約為

14,511MW、9,401MW，其後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提升，產業及家計部門之

電力消費量持續增加，至 2016 年時我國尖峰負載和平均負載已分別達

28,472MW 、23,839MW，年均成長率則分別為 2.63%、3.64%，即平均負載增長

速度高於尖峰負載，如圖 35 所示。故觀察我國負載率變化，1990 年第一季負載

                                                 
23
 台灣電力公司(2016)，「北部電網供電現況」，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new_info/new_info-c23.aspx?LinkID=12(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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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77.87%，其後負載率漸次提高，至 2012 第四季時達到最高值 84.1%，至 2017

年第二季時則為 81.39%。 

 
資料來源： AREMOS 統計資料庫、本報告繪製。 

圖 34  我國尖峰負載與平均負載 

 
資料來源： AREMOS 統計資料庫、本報告繪製。 

圖 35  負載率(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一般而言，負載率越高越好，但是因為負載率具有極值(100%)，加上和主要

國家比較，我國的負載率已經達到極高的水準。台電公司的資料顯示，我國

2012-2016 年的負載率「平均值」約為 82%；但是根據日本電氣事業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Electric Power Companies of Japan, FEPCJ)2015 年報告指出，德國在

1990-2011 年間的負載率「最高值」僅 77%，其他國家的負載率「最高值」更是

遠遠低於我國的「平均值」，例如美國(61%)、英國(67%)、加拿大(69%)、法國(70%)、

義大利(59%)、日本(68%)。因此，現階段較高負載率亦代表未來要透過加強抑低

尖峰來穩定電力系統之空間已所剩無幾。過高的負載率加上我國目前的低備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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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狀況，代表多數的發電機組長期處於高負荷狀態，難以排修、維護。若是電力

需求突增，或機組出現故障，又或者出現任何的意外事故，都將導致跳電。 

舉 2017 年 8 月 15 日的大潭燃氣機組跳機的例子而言，其實事件發生的時間

已接近傍晚時分，但是負載卻沒有因此大幅下降，大潭電廠的各機組仍滿載發電，

故當中油公司於電廠旁的計量站因人為疏失導致中斷供氣時，全部六個機組均跳

機，進而造成全台大範圍停電的嚴重事故。因此，在抑低尖峰為國內需求面的主

要措施之下，負載轉移餘裕空間的降低將造成相當大的風險。 

5. 天然氣月周轉次數 

天然氣的接收與儲存設備建設不易，1990 年 4 月我國首座天然氣接收站，

永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啟用，儲槽容量 69 萬公秉。至 2009 年 7 月，台中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啟用，合計儲槽容量 48 萬公秉。然而，近年來隨著我國天然氣消費

量的快速提升，我國天然氣存量的月週轉次數也快速提高，天然氣相關儲輸設備

的營運壓力也水漲船高。 

根據 IEA 2016 年「全球天然氣安全回顧(Global Gas Security Review)」所彙

整的資料顯，我國天然氣儲輸設備的營運壓力在所有亞洲主要的液化天然氣進口

國家中最高。舉例來說，韓國的液化天然氣再氣化設備利用率約為 34%；而台灣

的設備利用率不但在 2015 年超過百分之百，2016 年還能夠百尺竿頭更進一步，

設備利用率比前一年更高。另外，日本與韓國之年平均天然氣周轉天數分別為 36

天及 53 天，而台灣則僅有 13 天。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36  天然氣月周轉次數(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在一般的企業營運中，以存貨為例，存貨的週轉次數高本來是件好事，但考

量台灣夏季颱風較多，由於液化天然氣載運船若在入港前後遇到颱風，須因安全

因素遠離待命。因此，若天然氣進口來源中斷可撐天數小於 3 天，即有可能因為

颱風因素而斷氣，甚至一次接連發布兩個颱風陸上警報也在 2017 年 7 月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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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報告以天然氣月周轉次數來捕捉供應中斷時可撐天數降低所代表的風

險。 

由圖 36 可知，我國天然氣月周轉次數由 1990 年第一季之 0.411 次，一路上

升至 2007 年第三季之 4.73 次，其後得益於 2006 年永安站儲槽擴建及 2009 年台

中站儲槽完工而一度好轉。惟至 2017 年第二季再次上升至 4.35 次，換言之，即

使我國儲存天然氣的貯糟滿載，假若於夏季用電尖峰期間發生天災或其他事件(海

運封鎖)導致天然氣供應中斷，若不採行應變措施減少天然氣使用量，預計可用的

天然氣數量僅能支撐國內消費 6.9 天左右。由於現行政策之下，2025 年我國燃氣

發電占比將高達 50%，對於天然氣的倚賴程度更將大幅增加，因此第三接收站是

否能如期完工，將攸關我國未來的能源安全。 

6. 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 

我國 1990 年與 2016 年的發電占比與集中度變化趨勢如圖 37 所示，將此占

比做為權數來加權各類電源對應之 4.1 的五項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可得我國電

力生產結構脆弱度，如圖 38 所示。 

  

 
資料來源：占比來自歷年能源統計月報、本報告繪製。集中度為本報告計算。 

圖 37 我國發電占比與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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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38  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1990 年時我國燃煤發電、燃油發電、燃氣發電、核能發電和水力發電，占

發電量比重分別為 25%、25%、1%、39%及 10%；至 2016 年時，燃煤發電、燃

油發電、燃氣發電、核能發電和水力發電，占發電量比重則分別為 39%、5%、

37%、14%與 4%。發電集中度在 2000 年之後出現了跳躍式的結構性變化(Structural 

Change)，核能發電、燃油發電在電源配比中的角色大幅降低，同時燃氣發電、燃

煤發電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而風力發電和太陽光電合計占比則不到 2%。 

由於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為發電占比和各類電源對應之初級能源供應風險

之乘積加總，且由前述分析發現，雖然我國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中，原油與天然

氣的供應脆弱度下降(見圖 23 及圖 25)，但因燃油發電占比逐年減少，燃氣發電

比重 2000 年前並不太高，而長期以來占比最高的燃煤發電所對應的供應風險則

呈現一個凸字形(見圖 21)。故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的走勢與煤炭供應風險的變化

相當一致，亦先由 1990 年第一季之 64.66，隨著燃煤發電比重的增加且煤炭供應

風險的遞增，逐漸增加到 2003 年第四季的高點，其後因煤油氣的供應脆弱度均

維持下降趨勢不變，故我國於2017年第二季時之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降為32.29。

表示我國近期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已較 2000 年中減少許多，是近年基礎設施面

中唯一有助於減緩我國基礎設施脆弱程度的次指標。 

7. 小結 

整合前述基礎設施面的七項風險次指標(與他國電網連接負偏離度屬於最高

風險狀態)，可計算得出我國 1990 年第一季至 2017 年第二季之基礎設施脆弱度指

標，如圖 39 所示。1990 年第一季基礎設施脆弱度數值為 90.52，其後則因開放民

營電廠投資，備用電源餘裕增加(備用與備載容量均有所回升)，同時區域負載也

較為均衡之下，基礎設施脆弱度有所好轉，降低至 2012 年初 61~63 的水平。 

然而，近年來國內面臨了電力和天然氣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窘境，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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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再度劇烈惡化。雖然電力生產結構脆弱度受惠於初級能源供應脆弱度降低

而減少的正面因素存在，但是因為電源開發再度受挫，加上處於能源轉型期間，

備用容量率再度下降至政策目標值之下，備轉容量率履創新低，區域供電轉而吃

緊，負載率也超過 80%、抑低尖峰的空間有限，難以透過需求面管理抵消電力供

應緊澀狀態。另外，天然氣儲存空間已難以應對快速提升的消費成長，月周轉次

數急速上升，若是在夏日尖峰時出現進口中斷事件，將無法支撐國內的消費量超

過一周，是故，我國的基礎設施脆弱度於 2017 年第二季時之數值已增為 97.94，

已臨近 1990 年代的限電狀態局勢。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39  基礎設施脆弱度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三） 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指標 

1. 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 

我國歷年的最終能源消費占比與集中度變化趨勢如圖 40 所示。我國煤及煤

產品、石油產品、天然氣、電力等最終能源消費品項，1990 年的比重分別為 9%、

46%、3%、42%；2016 年時，則分別為 9%、38%、3%和 50%。其中，電力占比

略微提升，而石油產品比重則降低，惟兩者仍為主要能源消費品項。值得注意的

是，電力占比的提升也顯示出我國電氣化的進程，隨著未來更多透過電力提供的

能源服務商品(例如電動車)出現，此項進程將會一直持續，若是電力消費所對應

到的基礎設施脆弱度未能改善，可能也會使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有所增加。 

將此最終能源消費占比做為權數，與各類最終能源消費對應的初級能源供應

風險(對應煤、油、氣最終消費)與基礎設施脆弱度(對應電力最終消費)進行加權計

算，可得到我國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如圖 41 所示。1990 年代前期，最終能

源消費結構風險因中東局勢不安、國內基礎設施完備性不足的兩大負面因素而偏

高。其後，在原油、天然氣的供應脆弱度好轉，以及基礎設施脆弱程度減少下，

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於 2002年降低到 48.58的水準，並在之後呈現震盪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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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60

70

80

90

100

1
9

9
0

Q
1

1
9

9
1

Q
1

1
9

9
2

Q
1

1
9

9
3

Q
1

1
9

9
4

Q
1

1
9

9
5

Q
1

1
9

9
6

Q
1

1
9

9
7

Q
1

1
9

9
8

Q
1

1
9

9
9

Q
1

2
0

0
0

Q
1

2
0

0
1

Q
1

2
0

0
2

Q
1

2
0

0
3

Q
1

2
0

0
4

Q
1

2
0

0
5

Q
1

2
0

0
6

Q
1

2
0

0
7

Q
1

2
0

0
8

Q
1

2
0

0
9

Q
1

2
0

1
0

Q
1

2
0

1
1

Q
1

2
0

1
2

Q
1

2
0

1
3

Q
1

2
0

1
4

Q
1

2
0

1
5

Q
1

2
0

1
6

Q
1

2
0

1
7

Q
1



70 

應風險的降低效果，近期的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呈現波動且微幅增長的態勢，

2017 年第二季時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值已回升至 61.72。 

  

 
資料來源：占比來自歷年能源統計月報、本報告繪製。集中度為本報告計算。 

圖 40 我國最終能源消費結構與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41  最終能源消費結構風險(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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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密集度 

本報告以能源密集度來代表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當能源使用越有效率時，

會在能源成本(價格)上升之際，具有較佳的因應能力，減低能源成本(價格)波動的

衝擊影響。因此，能源效率越高(能源密集度越低)將可減緩我國最終能源消費脆

弱程度。 

1990 年至 2016 年間，我國能源密集度持續降低，能源效率改善幅度相當顯

著。依據主計總處和能源局資料顯示，我國 1990 年第一季能源密集度為 10.03 公

升油當量／千元，至 2016 年第四季時，已降為 7.19 公升油當量／千元，總效率

提升幅度約為 28.3%，約當年均增幅 1.37%(能源密集度的標準化數值則如圖 42

所示)，在能源使用效率改善下，有利於因應能源價格變化。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42  能源密集度標準化數值(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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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計算的能源成本包含了初級能源平均進口價格(含煤、油與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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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較高，則在能源價格上漲之際，對國內各產業及家計部門衝擊也較大，進而使

得總能源消費脆弱度上升。 

1990 年至 2000 年時，我國能源進口價格大致平穩。惟隨著全球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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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價格再度走升，促使我國能源成本上漲，一度接近金融風暴前水準。2014 年

下半年之後，因頁岩油和傳統原油的市場競爭下，國際油價再度大幅下跌，使得

國內能源支出降低。2015-2016 年，國際油價小幅反彈，但尚未觸及前波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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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推廣和非核家園，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占再生能源(含水力)發電比重大幅

提高，致使再生能源(含水力)平均發電成本在近年走高甚多；加上核能電廠之部

份機組因燃料池滿池而停擺，發電實績減少，和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改變等，

亦造成每度核能發電成本需攤提更高的核後端費用，至 2017 年第二季時能源成

本的標準化數值約為 54.29，如圖 43 所示。 

展望未來，我國規劃於 2025 年達到再生能源發電比重至 20%，並以「太陽

光電 2 年推動計畫」、「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和提高再生能源躉購費率等方式

作為配套措施，同時核能發電在陸續除役間可能增加提列核後端處理費，以及搭

配再生能源發展所須的強化電網、擴增儲能、提升機組調度靈活性等之投資成本

等，加上政府規劃燃煤發電比重將由目前的 45%提高為 2020 年的 50%，然後再

降為 2025 年的 30%。2020 年後大批燃煤電廠必然閒置，每度攤提的固定成本將

從而大增，燃煤不再便宜，故前述三者可能是未來我國能源成本增加的主要驅動

力。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43  能源成本標準化數值(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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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
9

9
0

Q
1

1
9

9
1

Q
1

1
9

9
2

Q
1

1
9

9
3

Q
1

1
9

9
4

Q
1

1
9

9
5

Q
1

1
9

9
6

Q
1

1
9

9
7

Q
1

1
9

9
8

Q
1

1
9

9
9

Q
1

2
0

0
0

Q
1

2
0

0
1

Q
1

2
0

0
2

Q
1

2
0

0
3

Q
1

2
0

0
4

Q
1

2
0

0
5

Q
1

2
0

0
6

Q
1

2
0

0
7

Q
1

2
0

0
8

Q
1

2
0

0
9

Q
1

2
0

1
0

Q
1

2
0

1
1

Q
1

2
0

1
2

Q
1

2
0

1
3

Q
1

2
0

1
4

Q
1

2
0

1
5

Q
1

2
0

1
6

Q
1

2
0

1
7

Q
1



73 

弱度相對好轉，於 2017 年第二季降回 80.54 的水準。惟整體而言，最終能源消費

脆弱度長久處於中間偏高的水準，此也是能源稟賦不足的淨進口國難以擺脫的現

實。 

 
資料來源：本報告計算。 

圖 44  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四） 總能源脆弱度指標 

由於一國的能源系統在供需與基礎設施三個層面均缺一不可，故初級能源供

應脆弱度、基礎設施脆弱度和總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中，只要有一項指標呈現高

脆弱性，即顯示我國能源情勢不安全，故本報告取樣本期間內，各期三者的最大

者作為當期總能源脆弱度指標。我國 1990 年第一季至 2017 年第二季之總能源脆

弱度指標如圖 45 所示。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圖 45 我國總能源脆弱度指標(1990 年 Q1 至 2017 年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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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第一季總能源脆弱度指標為 90.52，而 1990 至 2003 年，除了波灣戰

爭期間，多數時期的總能源脆弱度源自於基礎設施的不足。2004-2014 年間，則

是偏高的國際能源價格，造成我國能源經濟脆弱度的惡化。近年來，則因為電源

設備和天然氣儲輸建設跟不上需求的成長，基礎設施面再度成為我國能源脆弱度

惡化的主要原因，2017 年第二季時高達 97.94。倘若未來電力供需失衡現象未解，

或是能源價格持續攀升，我國總能源脆弱度惡化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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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能源不僅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更具國家安全的戰略重要性，而國內在能

源低度自主性下，仍需持續面臨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和國內能源轉型之挑戰，然而

國內卻尚無一系統性指標可完整顯示我國能源安全程度與變化。 

故本報告提出「能源建構績效指標」與「能源經濟脆弱度」的兩套評估成果。

前者遵循世界經濟論壇的方法論，可用以觀察台灣的能源部門在經濟成長與發

展、環境永續與能源取得與安全等三個構面之績效表現及其於國際間相對排名；

後者則以世界能源理事會的方法論為架構，再配合我國國情進行調整，可用來衡

量台灣能源經濟風險，讓民眾可以對我國能源供應的脆弱度有一清晰的感受。兩

套指標的評估成果及其政策意涵與建議茲說明如下：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 

一、 能源建構績效指標含三大構面、18 項次指標。其中，第一構面(經濟成長與

發展)包含能源生產力、汽油價格扭曲程度、柴油價格扭曲程度、工業電價、

能源進口成本占 GDP 比重、能源出口價值占 GDP 比重；第二構面(環境永

續)包含替代能源及核能占總能源使用的比例、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

碳、能源部門之人均甲烷排放量、能源部門之人均二氧化氮排放量、懸浮微

粒濃度、平均汽車燃油經濟效率；第三構面(能源取得與安全)含電氣化比率、

電力供給品質、人口使用固體燃料烹煮之百分比、能源淨進口占能源使用比

重、進口來源國的多樣程度、初級能源總供給的多樣程度。 

二、 總指標排名方面，以 2017 年為例，在評比之 128 個國家當中，台灣名列第

62 序位，大約位於前 48%，相較於 2016 年退步一名。而細看三大構面，近

年台灣在經濟發展與成長面的排名序位較 2016 年略為退步，不過仍位於前

三分之一。另外，台灣在環境永續面則表現不佳，名列第 110 序位，大約為

85.8 百分位。最後，在能源取得與安全面的部份，台灣則在 128 個評比國家

當中排名 46 位，序位為前 35.7%。 

三、 台灣在環境永續面向表現不佳，2017 年雖相較於 2016 年持平且各項次指標

的排名也沒有太大差異，但展望未來，在國內非核家園政策目標已定，短期

內再生能源占比大幅提升的可能性仍低的狀況之下，我國在替代能源及核能

占總能源使用的比例、電力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懸浮微粒濃度等三項次

指標在未來幾年將更形惡化，不利於台灣在環境永續面向的排名。 

四、 比較國際主要國家的排序，2017 年排名最佳的國家為瑞士，亞鄰國家如新

加坡、日本與韓國等，排名約在前三分之一左右，台灣則約位於前二分之一，

印度、中國大陸之名次則分列 87 名、95 名。 

能源經濟脆弱度指標 

一、 在 1990 年第一季至 2017 年第二季間，受惠於進口來源的多元化，我國的初

級能源供應脆弱度指標由 90.16 大幅降至 32.46； 

二、 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指標則因國際能源價格的劇烈波動，呈現偏高與震盪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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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且僅從 85.79 小幅降為 80.54； 

三、 基礎設施脆弱度指標由 65.54 躍升為 97.94，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現有天然氣

輸儲設備無法消化持續增加的天然氣消費量成長，加上電源開發不順，備用

和備轉容量率持續偏離最適值，兼且在區域供電失衡下，跨區送電的壓力也

偏高。 

四、 因我國偏高的負載率導致進行負載轉移的餘裕空間有限，難以透過需求面管

理來抵消供給面壓力，諸多因素造成缺電危機如影隨形。 

五、 除非重要的能源進口國出現戰亂或政經局勢緊張，我國總能源脆弱程度的變

化，長期以來係多受基礎設施的完備性及國際能源價格變化影響。而近年因

電源和天然氣基礎建設不足，目前的總脆弱度已接近 1990 年代缺電危機、

2004-2008 年國際能源價格大漲等重大事件時的高點，此為本報告所建立之

能源脆弱度所顯示的政策意涵與傳統著重在供應面的能源安全指標之相異

處。 

 

依據上述的研究成果，本報告提出下列建議： 

一、 首先以能源部門在經濟成長與發展方面的表現來看，台灣在國際比較中排序

位於前段，主因在於較高的能源生產力、偏低的工業電價等，惟汽柴油扭曲

程度在國際排名上位於後段班，顯示出台灣在油品相關稅率離最適稅率仍有

一段的差距，故維持合理油價調價機制有其必要性。 

二、 再以能源部門在環境永續方面的表現來說，台灣在國際比較中排序位於後

段，主因在於核能與再生能源合計占比低於國際水準，而空氣污染排放數值

高於國際平均，建議應提高低碳或無碳能源使用，並且加強空氣污染管制。 

三、 至於能源部門在能源取得與安全方面的績效表現，台灣排序位於前段，主因

在於電氣化程度和供電品質較佳，然而應該注意的是，2017 年的排名相較

2016 年退步 7 名，如何穩健地增加自產能源比重，降低能源淨進口比重，

是提高我國在此分項績效表現的政策重點。 

四、 歷史數據顯示我國能源進口供應風險降低，但考量我國未來天然氣用量將持

續提高，可評估自北美進口頁岩油氣之可行性與運輸成本等相關因素衡量，

藉以增進能源來源之多元性和面向。 

五、 由於長期來看電力供給仍是個令人擔心的問題，建議政府宜務實評估能源轉

型的方向、目標與期程。而要達成政策目標，政府宜保有彈性空間，來妥善

運用各類型的發電機組，包括核能及部分燃煤機組等基載電力，宜於再生能

源等替代電源實際建置完成時除役。 

六、 在目前再生能源發展所須可靈活調度之替代電源、強化電網和儲能等設施仍

待大量建置前，政府提前將核能機組除役，恐難以避免缺電、電價大幅上漲

及達不到國際減碳承諾等問題。 

七、 應加速增設天然氣接收及輸儲設施建置，以因應持續提高之天然氣發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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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時應增加設備用的管線與儲槽空間，以降低供氣中斷的風險。 

八、 在需求面部分，提升能源效率仍為降低最終能源消費脆弱度的有效方式，政

府不宜再對能源價格進行補貼，透過能源價格合理化反映真實成本，才能有

效導正能源用戶的消費行為，進而增進能源效率(尤其是用電效率)。 

九、 針對再生能源發展部分，政府宜根據我國發展再生能源的限制及困難，務實

評估未來各年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並對可能發生的問題未雨綢繆、預作防範。 

十、 行政院宜做跨部會協調，盡速解決設置離岸風機所面臨的漁權、航權、環保

抗爭及海事工程港埠興建等問題；妥訂離岸風機及海事工程的國內自給率，

以減少風機快速佈建及扶植國內相關產業發展無法兼顧的問題。 

十一、 政府對於推動再生能源所需的快速調度發電系統、儲能設備、強化電網的

建置仍相當有限，應早做準備，並務實讓民眾瞭解電價將因而大幅上漲的

必然性。而台電公司為此宜大幅增加相關投資，惟因台電公司目前資產負

債比率已破八成，此電網投資的財源如何籌措亦是難題，建議將現行電價

公式中之合理利潤率提高至 6%以上，以避免造成空有再生能源設備而無

法供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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